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4年度審易字第1256號

公  訴  人  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莊尚默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選任辯護人  周尚毅律師

上列被告因違反家庭暴力防治法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

3年度偵續字第268號、113年度偵字第23152號），被告於本院準

備程序中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本院裁定改依簡式審判程序

審理，並判決如下：

　　主　　　文

Ａ０４犯反違反保護令罪，處拘役肆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

幣壹仟元折算壹日。緩刑貳年，於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並應遵

守下列事項：一、禁止對Ａ０３施家庭暴力；二、禁止對被Ａ０

３為騷擾、接觸、跟蹤、通話、通信或其他非必要之聯絡行為。

三、參與法治教育肆小時。

被訴非法竊錄他人非公開活動部分，公訴不受理。

　　事實及理由

壹、有罪部分

一、本案被告所犯係死刑、無期徒刑或最輕本刑為3年以上有期

徒刑以外之罪，亦非屬臺灣高等法院管轄第一審之案件，其

於準備程序中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經本院告知簡式審

判程序之旨，並聽取當事人之意見後，本院依刑事訴訟法第

273條之1第1項規定，裁定進行簡式審判程序，故本件之證

據調查，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2規定，不受同法第159條

第1項、第161條之2、第161條之3、第163條之1及第164條至

第170條規定之限制，合先敘明。

二、本案犯罪事實及證據，除起訴書犯罪事實欄一、㈠第10行所

載「騷擾Ａ０３」等詞後，應補充「（Ａ０４所涉非法竊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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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人非公開活動部分，業據Ａ０３撤回告訴，由本院另為公

訴不受理由之諭知，詳下述）」等詞外，均引用檢察官起訴

書之記載（如附件），並增列被告Ａ０４於本院民國114年1

1月20日準備程序及審理中之自白為證據（見本院審訴卷第1

19、126頁），核與起訴書所載之其他證據相符，足見被告

之自白與事實一致，本件事證明確，被告犯行洵堪認定，應

依法論科。

三、論罪科刑：

　㈠按家庭暴力防治法所稱家庭暴力，係指家庭成員間實施身

體、精神或經濟上之騷擾、控制、脅迫或其他不法侵害之行

為；所謂家庭暴力罪，係指家庭成員間故意實施家庭暴力行

為而成立其他法律所規定之犯罪；又所稱騷擾，係指任何打

擾、警告、嘲弄或辱罵他人之言語、動作或製造使人心生畏

怖情境之行為，家庭暴力防治法第2條第1款、第2款及第4款

分別定有明文。經查，被告如起訴書犯罪事實欄一、㈡所

示，於保護令有效期間內嘗試登入告訴人Ａ０３之通訊軟體

LINE，及對Ａ０３傳送如起訴附表二所示訊息等行為，已構

成對Ａ０３精神上之騷擾行為無訛。

　㈡核被告Ａ０４如起訴書犯罪事實欄一、㈡所為，係犯家庭暴

力防治法第61條第2款之違反保護令罪。

　㈢接續犯：

　　被告如起訴書犯罪事實欄一、㈡所示，係基於違反保護令之

單一犯意，於密切接近之時間實施，各行為之獨立性極為薄

弱，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在時間差距上，難以強行分開，

應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施行，合為包括之一行為予以評價，

而論以接續犯之一罪。

　㈣爰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明知Ａ０３持有法院核發

之民事暫時保護令，而不得對Ａ０３為騷擾之聯絡行為，未

能遵守，而以起訴書附表二所示行為騷擾及通訊行為，致違

反上開保護令，所為實不該，應予非難，惟念被告終能坦承

犯行，並與Ａ０３達成調解，同意賠償新臺幣（下同）20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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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並已給付完畢，而獲得Ａ０３諒解，此有本院調解筆錄

1份附附卷為憑（見本院審易卷第109至110頁），態度尚

可，兼衡其本案犯罪動機、手段、情節、所生之危害，暨自

陳碩士畢業之智識程度、離婚、育有2名未成年子女、職業

為商，月入約10萬元之家庭生活及經濟狀況（本院審易卷第

127頁）等一切情狀，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

之折算標準。

　㈤附件緩刑之說明：

　⒈按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受2年以下有

期徒刑、拘役或罰金之宣告，認以暫不執行為適當者，得宣

告2年以上5年以下之緩刑，其期間自裁判確定之日起算，刑

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定有明文。查被告並無前科，此有法院

前案紀錄表在卷可考，素行尚屬良好，被告因一時失慮，偶

罹刑典，於本院準備程序中坦承犯行，堪認有所悔悟，參酌

被告業與Ａ０３達成調解，同意賠償20萬元，並已給付完

畢，而獲得Ａ０３同意給予被告緩刑之機會，亦有本院調解

筆錄、準備程序筆錄及審判筆錄各1份在卷可查（見本院審

易卷第109至110、119、128頁），是被告經此偵審程序及科

刑判決後，應知警惕，信無再犯之虞，本院衡酌上情，認所

宣告之刑以暫不執行為適當，併宣告緩刑2年，以啟自新。

　⒉按「緩刑宣告，得斟酌情形，命犯罪行為人為下列各款事

項：七、保護被害人安全之必要命令。八、預妨再犯所為之

必要命令。」；「執行第七十四條第二項第五款至第八款所

定之事項者，應於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刑法第74條第2

項第7款、第8款、第93條第1項第2款分別定有明文。次按

「犯家庭暴力罪或違反保護令罪而受緩刑之宣告者，在緩刑

期內應付保護管束」、「法院為前項緩刑宣告時，除顯無必

要者外，應命被告於付緩刑保護管束期間內，遵守下列一款

或數款事項：一、禁止實施家庭暴力。二、禁止對被害人、

目睹家庭暴力兒童及少年或其特定家庭成員為騷擾、接觸、

跟蹤、通話、通信或其他非必要之聯絡行為。」，家庭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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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治法第38條第1項、第2項第1款、第2款分別定有明文，且

此等規定，係刑法之特別規定，自應優先適用。查本案被告

所犯係家庭暴力罪及違反保護令罪，爰依上開規定諭知被告

於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另為防止被告再次侵害Ａ０３法

益，及導正其行為與法治觀念，併諭知禁止其對Ａ０３施家

庭暴力、禁止對Ａ０３為騷擾、接觸、跟蹤、通話、通信或

其他非必要之聯絡行為，且應於緩刑期間內接受法治教育4

小時，以資警惕。如被告違反上開保護管束事項及緩刑條件

情節重大者，應依家庭暴力防治法第38條第5項規定，或依

刑法第75條之1第1項第4款規定，撤銷其緩刑之宣告，附此

敘明。　

貳、公訴不受理部分：

一、公訴意旨另以：被告Ａ０４明知Ａ０３已於民國111年5月間

搬離原住處，Ａ０４為知悉Ａ０３之行蹤，竟基於妨害秘密

之犯意，於113年4月22日前某時許，在Ａ０３住處（地址詳

卷）之地下停車場內，將APPLE品牌之AIRTAG黏貼於Ａ０３

使用之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水箱護罩內底部，並

連結手機應用程式APP，綁定自己所使用之手機門號，以便

其得以查知前開車輛所在位置之經緯度、地址及停留時間等

數據，於探知Ａ０３使用該車輛非公開之動靜行止及狀態等

活動後，以傳送Ａ０３之車輛移動及附表一所示訊息予Ａ０

３及其友人之方式，騷擾Ａ０３。因認被告另涉犯刑法第31

5條之1第2款之非法竊錄他人非公開活動罪嫌等語。

二、按告訴乃論之罪，告訴人於第一審辯論終結前，得撤回其告

訴，告訴經撤回者，應諭知不受理之判決，且此項判決得不

經言詞辯論為之，刑事訴訟法第238條第1項、第303條第3

款、第307條分別定有明文。本件公訴意旨認被告係犯刑法

第315條之1第2款之竊錄他人非公開活動罪嫌，該罪依同法

第319條前段規定須告訴乃論，茲因告訴人已於言詞辯論終

結前具狀撤回告訴，有刑事撤回告訴狀1份在卷可稽（見本

院審易卷第131頁），依照首開說明，自應為不受理之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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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

三、按倘係案件應為免訴或不受理諭知判決（含一部事實不另為

免訴或不受理諭知之情形）時，因屬訴訟條件欠缺之程序判

決，與被告已為之有罪陳述，並無衝突，且與犯罪事實之認

定無關，而與簡式審判僅在放寬證據法則並簡化證據調查程

序，並非免除法院認事用法職責，亦無扞格，更符合簡式審

判程序為求訴訟經濟、減少被告訟累之立法意旨，此時法院

既係於尊重當事人之程序參與權後，改行簡式審判程序，如

檢察官於訴訟程序之進行中，未曾異議，而無公訴權受侵害

之疑慮時，縱使法院並未撤銷原裁定，改行通常審判程序，

以避免訴訟勞費，仍屬事實審法院程序轉換職權之適法行

使，不能指為違法（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1289號判決

意旨參照）。查本案因被告於準備程序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

陳述，經告知被告簡式審判程序之旨，並聽取當事人意見以

後，合議庭裁定由受命法官獨任進行簡式審判程序，訴訟程

序進行中，檢察官、被告都不曾異議，因此法院就檢察官起

訴被告涉犯非法竊錄他人非公開活動罪嫌部分，直接於主文

諭知公訴不受理，並不違法。

據上論斷，應適用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第299條第1項

前段、第310條之2、第454條第2項、第303條第3款，家庭暴力防

治法第61條第2款、第38條第1項、第2項第1款、第2款，刑法第1

1條、第41條第1項前段、第74條第1項第1款、第2項第3款、第7

款、第8款、第93條第1項第2款，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Ａ０２提起公訴，檢察官余秉甄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11　　日

　　　　　　　　　刑事第十庭　法　官　吳天明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應附

繕本）。

　　　　　　　　　　　　　　　書記官　陳憶姵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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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論罪科刑依據之法條：

家庭暴力防治法第61條

違反法院依第14條第1項、第16條第3項或依第63條之1第1項準用

第14條第1項第1款、第2款、第4款、第10款、第13款至第15款及

第16條第3項所為之下列裁定者，為違反保護令罪，處3年以下有

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10萬元以下罰金：

一、禁止實施家庭暴力。

二、禁止騷擾、接觸、跟蹤、通話、通信或其他非必要之聯絡行

為。

三、遷出住居所。

四、遠離住居所、工作場所、學校或其他特定場所。

五、完成加害人處遇計畫。

六、禁止未經被害人同意，重製、散布、播送、交付、公然陳

列，或以他法供人觀覽被害人之性影像。

七、交付或刪除所持有之被害人性影像。

八、刪除或向網際網路平臺提供者、網際網路應用服務提供者或

網際網路接取服務提供者申請移除已上傳之被害人性影像。

附件：

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

　　　　　　　　　　　　　　　　　　113年度偵字第23152號

　　　　　　　　　　　　　　　　　　113年度偵續字第268號

　　被　　　告　Ａ０４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上列被告因違反家庭暴力防治法等案件，已經偵查終結，認應提

起公訴，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Ａ０４、Ａ０３原係夫妻，2人為家庭暴力防治法所定之家

庭成員關係，竟分別為下列犯行：

(一)Ａ０４明知Ａ０３已於民國111年5月間搬離原住處，Ａ０４

為知悉Ａ０３之行蹤，竟基於妨害秘密之犯意，於113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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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日前某時許，在Ａ０３住處（地址詳卷）之地下停車場

內，將APPLE品牌之AIRTAG黏貼於Ａ０３使用之車牌號碼000

-0000號自用小客車水箱護罩內底部，並連結手機應用程式A

PP，綁定自己所使用之手機門號，以便其得以查知前開車輛

所在位置之經緯度、地址及停留時間等數據，於探知Ａ０３

使用該車輛非公開之動靜行止及狀態等活動後，以傳送Ａ０

３之車輛移動及附表一所示訊息予Ａ０３及其友人之方式，

騷擾Ａ０３。

(二)Ａ０４明知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於113年5月10日，以113年度

司暫家護字第99號核發民事緊急保護令，裁定Ａ０４不得對

Ａ０３實施身體、精神或經濟上不法侵害行為；亦不得為騷

擾、跟蹤之聯絡行為，竟基於違反保護令之犯意，於附表二

所示之時間，為附表二所示之行為，對Ａ０３為騷擾及通訊

等聯絡行為，而違反上開民事緊急保護令。

二、案經Ａ０３訴由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內湖分局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證據清單及待證事實：

編號 證據名稱 待證事實

1 被告Ａ０４於警詢及偵查

中之供述

被告坦承傳送附表編號2至23

之訊息予告訴人Ａ０３之行為

，惟矢口否認有何上開犯行，

辯稱：伊當時沒有注意好，因

為伊當時覺得被告訴人以司法

打壓，伊沒有裝AIRTAG在告訴

人車上等語。

2 告訴人Ａ０３於警詢及偵

查中之指訴

證明全部犯罪事實。

3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113年

度司暫家護字第99號暫時

證明被告附表二之行為均違反

保護令之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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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護令裁定、送達證書各

1份

4 被告通訊軟體LINE對話紀

錄截圖1份

證明被告於附表二所示時間違

反保護令之事實。

5 中嘉數位股份有限公司11

4年3月7日中（法）字第1

1303070007號函、113年6

月11日告訴人通訊軟體LI

NE系統通知截圖1張

證明被告於附表二編號1時間

嘗試登入告訴人之通訊軟體LI

NE，違反保護令之事實。

6 美商蘋果亞洲股份有限公

司台灣分公司113年12月6

日電子郵件函覆資料、網

路家庭國際資訊股份有限

公司114年2月12日網家11

4法字第46號函、臺灣士

林地方檢察署扣押筆錄

、扣押物品目錄表、扣押

物品收據、扣押物系統照

片各1份

證明告訴人使用之車牌號碼00

0-0000號自用小客車經黏貼之

AIRTAG係被告購買之事實。

7 被告之通訊軟體對話紀錄

2份、Google地圖截圖、

告訴人113年4月12日手機

上網歷程紀錄、告訴人提

供113年4月12日愛碼美甲

眉睫對話紀錄各1份

證明被告使用前揭AIRTAG知悉

告訴人非公開之活動之事實。

8 告訴人提供地下停車場監

視錄影光碟1片、本署檢

察官113年7月2日勘驗筆

錄1份

證明113年4月21日被告曾接近

告訴人使用之前揭車輛之事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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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我國憲法雖未明文保障隱私權，但隱私權屬憲法保障之基本

人權，業經多次司法院大法官會議解釋在案（參照司法院釋

字第585號、釋字第603號及釋字689號）。查刑法第315條之

1妨害秘密罪所保障之「非公開之活動」即係源自憲法對於

隱私權之保護，並未排除處罰公共場所之隱私侵擾行為，單

以車輛於公共道路上行駛而認必不該當於「非公開之活

動」，當非立法本意。而衛星追蹤器雖僅能紀錄車輛本身之

行跡，未能即時見聞駕駛或乘客於車輛行駛過程中之對話內

容及其他行止。但GPS衛星追蹤器之追蹤方法，係透過通訊

系統傳至接收端電腦，顯示被追蹤對象目前位置、移動方向

與之前行蹤等定位資訊。亦即車輛各次行跡本身縱為公開性

質、甚至對於訊息擁有者一開始並無價值，但利用衛星追蹤

器連續多日、全天候不間斷追蹤他人車輛行駛路徑及停止地

點，將可鉅細靡遺長期掌握他人行蹤。而經由此種「拖網式

監控」大量蒐集、比對定位資料，個別活動之積累集合將產

生內在關連，而使私人行蹤以「點→線→面」之近乎天羅地

網方式被迫揭露其不為人知之私人生活圖像。亦即，經由長

期大量比對、整合車輛行跡，該車輛駕駛之慣用路線、行車

速度、停車地點、滯留時間等活動將可一覽無遺，並可藉此

探知車輛使用人之日常作息、生活細節及行為模式。此一經

由科技設備對他人進行長期且密集之資訊監視與紀錄，他人

身體在形式上雖為獨處狀態，但心理上保有隱私之獨處狀態

已遭破壞殆盡，自屬侵害他人欲保有隱私權之非公開活動。

是以車輛使用人對於車輛行跡不被長時間且密集延續的蒐

集、紀錄，應認仍具有合理之隱私期待。是被告在告訴人所

共同駕駛之自用小客車騎乘機車車輪內裝設AIRTAG（即GPS

追蹤器），追蹤告訴人所在位置、往來方向、行蹤之行為，

已侵犯告訴人對其行為舉止保有隱私之合理期待，對告訴人

構成隱私權侵擾。

三、核被告所為，就犯罪事實欄一（一）部分，係犯刑法第315

條之1第2款之竊錄他人非公開活動罪嫌。被告持續以AIRTAG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九頁



竊錄告訴人之非公開活動之行為，係於密切接近之時間、地

點先後實施，其犯罪目的同一，各該行為之獨立性極為薄

弱，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在時間差距上，難以強行分開，

在刑法評價上，應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施行，合為包括之一

行為予以評價，較為合理，應論以接續犯之一罪。就犯罪事

實欄一（二）部分，係違反家庭暴力防治法第61條第2款之

違反保護令罪嫌。被告於附表二所為數次行為，時間密接，

侵害法益相同，各行為獨立性極為薄弱，依一般社會健全觀

念，難以強行分開，割裂評價，應分別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

施行，僅論以接續犯一罪。就犯罪事實欄一（一）、（二）

之行為，犯意各別，請予分論併罰。

四、至告訴及報告意旨另認被告於113年4月12日13時14分至同日

23時23分許，基於恐嚇危害安全之犯意，接續以通訊軟體LI

NE傳送附表一編號3之訊息及「這是調查局監控系統，妳要

脫離我的監視，只有一個方法」、「任何東西只要連上網路

我都進得去」等加害告訴人自由之事，恐嚇告訴人，使告訴

人心生畏懼，認被告另涉有刑法第305條之恐嚇罪嫌。然此

業據被告否認，告訴人雖有提出通訊軟體LINE對話紀錄截圖

1份，然上開言論亦未具體指明要如何加害告訴人之生命、

身體、自由、名譽、財產，已難認係惡害通知，縱然可能令

告訴人聽聞後不悅，然以社會通念，實難認已達加害告訴人

生命、身體、財產之程度，更遑論使告訴人心生畏懼，自難

單憑告訴人片面指訴及主觀臆測，遽認被告涉犯恐嚇危害安

全罪責。然此與上揭犯罪事實欄一（一）為同一事實，爰不

另為不起訴處分。

五、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

　　此　致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9 　 日

　　　　　　　　　　　　　　　檢　察　官　　許　梨　雯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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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31　　日

　　　　　　　　　　　　　　　書　記　官　　羅　友　園 

所犯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315條之1

有下列行為之一者，處 3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30 萬元以

下罰金：

一、無故利用工具或設備窺視、竊聽他人非公開之活動、言論、

　　談話或身體隱私部位者。

二、無故以錄音、照相、錄影或電磁紀錄竊錄他人非公開之活動

　　、言論、談話或身體隱私部位者。

家庭暴力防治法第61條

違反法院依第 14 條第 1 項、第 16 條第 3 項或依第 63 條之

1 第 1 項準用第 14 條第 1 項第 1 款、第 2 款、第 4 款、

第 10 款、第 13 款至第 15 款及第 16 條第 3 項所為之下列

裁定者，為違反保護令罪，處 3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

併科新臺幣 10 萬元以下罰金：

一、禁止實施家庭暴力。

二、禁止騷擾、接觸、跟蹤、通話、通信或其他非必要之聯絡行

　　為。

三、遷出住居所。

四、遠離住居所、工作場所、學校或其他特定場所。

五、完成加害人處遇計畫。

六、禁止未經被害人同意，重製、散布、播送、交付、公然陳列

　　，或以他法供人觀覽被害人之性影像。

七、交付或刪除所持有之被害人性影像。

八、刪除或向網際網路平臺提供者、網際網路應用服務提供者或

　　網際網路接取服務提供者申請移除已上傳之被害人性影像。

附表一

編號 時間 傳送對象 內容

1 113年4月12日16時27分 告訴人之

友人

「Hi 阿蕭」、「銘容這個星期一。有去

妳家待一整天嗎」、「奇怪」、「（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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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

訴人車輛照片）」、「她在這裡停一整

天」

2 113年4月12日某時許 告訴人之友

人

「（告訴人車輛移動軌跡照片）」、

「可能像你說的 去公司。我在看看」、

「（AIRTAG移動軌跡照片）」、「他今

天中午突然去這一個小時」、「因為她

最近就怪怪的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感覺

就偷偷摸摸的 行為舉止有點怪 我去接

小孩過來我家的時候」

3 113年4月12日13時46分 告訴人 「剛回家嗎」、「西湖國中附近」、

「（街景圖照片）」、「看妳停了一陣

子。好奇問一下而已沒事」、「（AIRTA

G移動軌跡照片）」、「妳在這 找誰

嗎」

編號 時間 違反保護令方式

1 113年6月11日5時9分 嘗試登入告訴人之通訊軟體LINE。

2 113年7月1日23時31分 傳送訊息：「警察和檢察官事聽你指

令辦案嗎？斧頭是我的膩？那是廣原

留在我車上的，你未經求證就說我用

這把斧頭構成家暴」

3 113年7月1日23時32分 傳送訊息：「口憐」、「口憐」、

「有截圖嗎」、「口憐」、「愛截圖

的人叫不醒」

4 113年7月1日23時33分 傳送訊息：「實在素口憐」、「口

憐」、「照片」、「來啦。這個你

看」

5 113年7月1日23時34分 傳送訊息：「十天內抗告」、「妳截

圖吧 口憐」

6 113年7月1日23時35分 傳送訊息：「妳口憐」

7 113年7月1日23時36分 傳送訊息：「妳口憐」、「妳們都好

口憐」

8 113年7月1日23時37分 傳送訊息：「處心積慮要把我跟除 嘿

嘿嘿」、「也不想想這些地方 是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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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場」

9 113年7月1日23時38分 傳送訊息：「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

10 113年7月1日23時39分 傳送訊息：「阿。這麼多哈哈哈哈。

又家暴了。哎唷。好嫩耶」

11 113年7月1日23時40分 傳送訊息：「快唷。又多了幾張圖當

證據 阿 家暴」、「口憐」

12 113年7月1日23時41分 傳送訊息：「阿家暴 阿家暴 快

看」、「實為口憐」

13 113年7月1日23時42分 傳送訊息：「照片」、「這張送你 大

放送」

14 113年7月1日23時43分 傳送訊息：「我要去噴藥了。你自己

慢慢破解加油喔」

15 113年7月1日23時59分 傳送訊息：「對了。你親生母親不知

道妳所做的這一切」

16 113年7月2日00時00分 傳送訊息：「如果知道我不多嘴，但

是如果妳連她都知會一聲就做這件事

，我會親自打給她」

17 113年7月2日00時01分 傳送訊息：「好吧。她沒那麼早睡 我

問她比較快」、「妳手機壞掉不能打

字是不是 口憐」

18 113年7月2日00時02分 傳送訊息：「我會讓妳媽媽知道。原

來自己的女兒能做出這種事情……」

19 113年7月2日00時03分 傳送訊息：「妳遠不如妳弟弟。遠不

如。把別人家講成破銅爛鐵似的」、

「妳弟弟再笨 他都有一顆善良的心」

20 113年7月2日00時04分 傳送訊息：「妳媽再怎麼樣讓妳覺得

丟臉，她也親手把妳帶大，絕對不是

妳口中的下流老人」

21 113年7月2日00時07分 傳送訊息：「我們大家都是正常社會

人，不像妳這種花多年策畫要害慘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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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前夫的人，我幫妳鼓鼓掌，但妳的

智商極低，猶如井底之蛙」

22 113年7月2日00時08分 傳送訊息：「我並不像妳筆錄上寫有

什麼神通廣大認識黑白兩道，我和他

們本來就是互助互信才有今天的人脈

我是靠一顆真誠的心」

23 113年7月2日00時09分 傳送訊息：「我等等就打電話，妳要

打什麼預防針，趁現在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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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4年度審易字第1256號
公  訴  人  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莊尚默






選任辯護人  周尚毅律師
上列被告因違反家庭暴力防治法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續字第268號、113年度偵字第23152號），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中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本院裁定改依簡式審判程序審理，並判決如下：
　　主　　　文
Ａ０４犯反違反保護令罪，處拘役肆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緩刑貳年，於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並應遵守下列事項：一、禁止對Ａ０３施家庭暴力；二、禁止對被Ａ０３為騷擾、接觸、跟蹤、通話、通信或其他非必要之聯絡行為。三、參與法治教育肆小時。

被訴非法竊錄他人非公開活動部分，公訴不受理。
　　事實及理由
壹、有罪部分
一、本案被告所犯係死刑、無期徒刑或最輕本刑為3年以上有期徒刑以外之罪，亦非屬臺灣高等法院管轄第一審之案件，其於準備程序中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經本院告知簡式審判程序之旨，並聽取當事人之意見後，本院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規定，裁定進行簡式審判程序，故本件之證據調查，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2規定，不受同法第159條第1項、第161條之2、第161條之3、第163條之1及第164條至第170條規定之限制，合先敘明。
二、本案犯罪事實及證據，除起訴書犯罪事實欄一、㈠第10行所載「騷擾Ａ０３」等詞後，應補充「（Ａ０４所涉非法竊錄他人非公開活動部分，業據Ａ０３撤回告訴，由本院另為公訴不受理由之諭知，詳下述）」等詞外，均引用檢察官起訴書之記載（如附件），並增列被告Ａ０４於本院民國114年11月20日準備程序及審理中之自白為證據（見本院審訴卷第119、126頁），核與起訴書所載之其他證據相符，足見被告之自白與事實一致，本件事證明確，被告犯行洵堪認定，應依法論科。
三、論罪科刑：
　㈠按家庭暴力防治法所稱家庭暴力，係指家庭成員間實施身體、精神或經濟上之騷擾、控制、脅迫或其他不法侵害之行為；所謂家庭暴力罪，係指家庭成員間故意實施家庭暴力行為而成立其他法律所規定之犯罪；又所稱騷擾，係指任何打擾、警告、嘲弄或辱罵他人之言語、動作或製造使人心生畏怖情境之行為，家庭暴力防治法第2條第1款、第2款及第4款分別定有明文。經查，被告如起訴書犯罪事實欄一、㈡所示，於保護令有效期間內嘗試登入告訴人Ａ０３之通訊軟體LINE，及對Ａ０３傳送如起訴附表二所示訊息等行為，已構成對Ａ０３精神上之騷擾行為無訛。
　㈡核被告Ａ０４如起訴書犯罪事實欄一、㈡所為，係犯家庭暴力防治法第61條第2款之違反保護令罪。
　㈢接續犯：
　　被告如起訴書犯罪事實欄一、㈡所示，係基於違反保護令之單一犯意，於密切接近之時間實施，各行為之獨立性極為薄弱，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在時間差距上，難以強行分開，應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施行，合為包括之一行為予以評價，而論以接續犯之一罪。
　㈣爰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明知Ａ０３持有法院核發之民事暫時保護令，而不得對Ａ０３為騷擾之聯絡行為，未能遵守，而以起訴書附表二所示行為騷擾及通訊行為，致違反上開保護令，所為實不該，應予非難，惟念被告終能坦承犯行，並與Ａ０３達成調解，同意賠償新臺幣（下同）20萬元，並已給付完畢，而獲得Ａ０３諒解，此有本院調解筆錄1份附附卷為憑（見本院審易卷第109至110頁），態度尚可，兼衡其本案犯罪動機、手段、情節、所生之危害，暨自陳碩士畢業之智識程度、離婚、育有2名未成年子女、職業為商，月入約10萬元之家庭生活及經濟狀況（本院審易卷第127頁）等一切情狀，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㈤附件緩刑之說明：
　⒈按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受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罰金之宣告，認以暫不執行為適當者，得宣告2年以上5年以下之緩刑，其期間自裁判確定之日起算，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定有明文。查被告並無前科，此有法院前案紀錄表在卷可考，素行尚屬良好，被告因一時失慮，偶罹刑典，於本院準備程序中坦承犯行，堪認有所悔悟，參酌被告業與Ａ０３達成調解，同意賠償20萬元，並已給付完畢，而獲得Ａ０３同意給予被告緩刑之機會，亦有本院調解筆錄、準備程序筆錄及審判筆錄各1份在卷可查（見本院審易卷第109至110、119、128頁），是被告經此偵審程序及科刑判決後，應知警惕，信無再犯之虞，本院衡酌上情，認所宣告之刑以暫不執行為適當，併宣告緩刑2年，以啟自新。
　⒉按「緩刑宣告，得斟酌情形，命犯罪行為人為下列各款事項：七、保護被害人安全之必要命令。八、預妨再犯所為之必要命令。」；「執行第七十四條第二項第五款至第八款所定之事項者，應於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刑法第74條第2項第7款、第8款、第93條第1項第2款分別定有明文。次按「犯家庭暴力罪或違反保護令罪而受緩刑之宣告者，在緩刑期內應付保護管束」、「法院為前項緩刑宣告時，除顯無必要者外，應命被告於付緩刑保護管束期間內，遵守下列一款或數款事項：一、禁止實施家庭暴力。二、禁止對被害人、目睹家庭暴力兒童及少年或其特定家庭成員為騷擾、接觸、跟蹤、通話、通信或其他非必要之聯絡行為。」，家庭暴力防治法第38條第1項、第2項第1款、第2款分別定有明文，且此等規定，係刑法之特別規定，自應優先適用。查本案被告所犯係家庭暴力罪及違反保護令罪，爰依上開規定諭知被告於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另為防止被告再次侵害Ａ０３法益，及導正其行為與法治觀念，併諭知禁止其對Ａ０３施家庭暴力、禁止對Ａ０３為騷擾、接觸、跟蹤、通話、通信或其他非必要之聯絡行為，且應於緩刑期間內接受法治教育4小時，以資警惕。如被告違反上開保護管束事項及緩刑條件情節重大者，應依家庭暴力防治法第38條第5項規定，或依刑法第75條之1第1項第4款規定，撤銷其緩刑之宣告，附此敘明。　
貳、公訴不受理部分：
一、公訴意旨另以：被告Ａ０４明知Ａ０３已於民國111年5月間搬離原住處，Ａ０４為知悉Ａ０３之行蹤，竟基於妨害秘密之犯意，於113年4月22日前某時許，在Ａ０３住處（地址詳卷）之地下停車場內，將APPLE品牌之AIRTAG黏貼於Ａ０３使用之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水箱護罩內底部，並連結手機應用程式APP，綁定自己所使用之手機門號，以便其得以查知前開車輛所在位置之經緯度、地址及停留時間等數據，於探知Ａ０３使用該車輛非公開之動靜行止及狀態等活動後，以傳送Ａ０３之車輛移動及附表一所示訊息予Ａ０３及其友人之方式，騷擾Ａ０３。因認被告另涉犯刑法第315條之1第2款之非法竊錄他人非公開活動罪嫌等語。
二、按告訴乃論之罪，告訴人於第一審辯論終結前，得撤回其告訴，告訴經撤回者，應諭知不受理之判決，且此項判決得不經言詞辯論為之，刑事訴訟法第238條第1項、第303條第3款、第307條分別定有明文。本件公訴意旨認被告係犯刑法第315條之1第2款之竊錄他人非公開活動罪嫌，該罪依同法第319條前段規定須告訴乃論，茲因告訴人已於言詞辯論終結前具狀撤回告訴，有刑事撤回告訴狀1份在卷可稽（見本院審易卷第131頁），依照首開說明，自應為不受理之諭知。
三、按倘係案件應為免訴或不受理諭知判決（含一部事實不另為免訴或不受理諭知之情形）時，因屬訴訟條件欠缺之程序判決，與被告已為之有罪陳述，並無衝突，且與犯罪事實之認定無關，而與簡式審判僅在放寬證據法則並簡化證據調查程序，並非免除法院認事用法職責，亦無扞格，更符合簡式審判程序為求訴訟經濟、減少被告訟累之立法意旨，此時法院既係於尊重當事人之程序參與權後，改行簡式審判程序，如檢察官於訴訟程序之進行中，未曾異議，而無公訴權受侵害之疑慮時，縱使法院並未撤銷原裁定，改行通常審判程序，以避免訴訟勞費，仍屬事實審法院程序轉換職權之適法行使，不能指為違法（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1289號判決意旨參照）。查本案因被告於準備程序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經告知被告簡式審判程序之旨，並聽取當事人意見以後，合議庭裁定由受命法官獨任進行簡式審判程序，訴訟程序進行中，檢察官、被告都不曾異議，因此法院就檢察官起訴被告涉犯非法竊錄他人非公開活動罪嫌部分，直接於主文諭知公訴不受理，並不違法。
據上論斷，應適用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第299條第1項前段、第310條之2、第454條第2項、第303條第3款，家庭暴力防治法第61條第2款、第38條第1項、第2項第1款、第2款，刑法第11條、第41條第1項前段、第74條第1項第1款、第2項第3款、第7款、第8款、第93條第1項第2款，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Ａ０２提起公訴，檢察官余秉甄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11　　日
　　　　　　　　　刑事第十庭　法　官　吳天明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應附
繕本）。
　　　　　　　　　　　　　　　書記官　陳憶姵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11　　日
附論罪科刑依據之法條：
家庭暴力防治法第61條
違反法院依第14條第1項、第16條第3項或依第63條之1第1項準用第14條第1項第1款、第2款、第4款、第10款、第13款至第15款及第16條第3項所為之下列裁定者，為違反保護令罪，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10萬元以下罰金：
一、禁止實施家庭暴力。
二、禁止騷擾、接觸、跟蹤、通話、通信或其他非必要之聯絡行為。
三、遷出住居所。
四、遠離住居所、工作場所、學校或其他特定場所。
五、完成加害人處遇計畫。
六、禁止未經被害人同意，重製、散布、播送、交付、公然陳列，或以他法供人觀覽被害人之性影像。
七、交付或刪除所持有之被害人性影像。
八、刪除或向網際網路平臺提供者、網際網路應用服務提供者或網際網路接取服務提供者申請移除已上傳之被害人性影像。
附件：
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
　　　　　　　　　　　　　　　　　　113年度偵字第23152號
　　　　　　　　　　　　　　　　　　113年度偵續字第268號
　　被　　　告　Ａ０４





上列被告因違反家庭暴力防治法等案件，已經偵查終結，認應提起公訴，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Ａ０４、Ａ０３原係夫妻，2人為家庭暴力防治法所定之家庭成員關係，竟分別為下列犯行：
(一)Ａ０４明知Ａ０３已於民國111年5月間搬離原住處，Ａ０４為知悉Ａ０３之行蹤，竟基於妨害秘密之犯意，於113年4月22日前某時許，在Ａ０３住處（地址詳卷）之地下停車場內，將APPLE品牌之AIRTAG黏貼於Ａ０３使用之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水箱護罩內底部，並連結手機應用程式APP，綁定自己所使用之手機門號，以便其得以查知前開車輛所在位置之經緯度、地址及停留時間等數據，於探知Ａ０３使用該車輛非公開之動靜行止及狀態等活動後，以傳送Ａ０３之車輛移動及附表一所示訊息予Ａ０３及其友人之方式，騷擾Ａ０３。
(二)Ａ０４明知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於113年5月10日，以113年度司暫家護字第99號核發民事緊急保護令，裁定Ａ０４不得對Ａ０３實施身體、精神或經濟上不法侵害行為；亦不得為騷擾、跟蹤之聯絡行為，竟基於違反保護令之犯意，於附表二所示之時間，為附表二所示之行為，對Ａ０３為騷擾及通訊等聯絡行為，而違反上開民事緊急保護令。
二、案經Ａ０３訴由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內湖分局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證據清單及待證事實：
		編號

		證據名稱

		待證事實



		1

		被告Ａ０４於警詢及偵查中之供述

		被告坦承傳送附表編號2至23之訊息予告訴人Ａ０３之行為
，惟矢口否認有何上開犯行，
辯稱：伊當時沒有注意好，因為伊當時覺得被告訴人以司法打壓，伊沒有裝AIRTAG在告訴人車上等語。



		2

		告訴人Ａ０３於警詢及偵查中之指訴

		證明全部犯罪事實。





		3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113年度司暫家護字第99號暫時保護令裁定、送達證書各1份

		證明被告附表二之行為均違反保護令之事實。



		4

		被告通訊軟體LINE對話紀錄截圖1份

		證明被告於附表二所示時間違反保護令之事實。



		5

		中嘉數位股份有限公司114年3月7日中（法）字第11303070007號函、113年6月11日告訴人通訊軟體LINE系統通知截圖1張

		證明被告於附表二編號1時間嘗試登入告訴人之通訊軟體LINE，違反保護令之事實。



		6

		美商蘋果亞洲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113年12月6日電子郵件函覆資料、網路家庭國際資訊股份有限公司114年2月12日網家114法字第46號函、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扣押筆錄
、扣押物品目錄表、扣押物品收據、扣押物系統照片各1份

		證明告訴人使用之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經黏貼之AIRTAG係被告購買之事實。



		7

		被告之通訊軟體對話紀錄2份、Google地圖截圖、告訴人113年4月12日手機上網歷程紀錄、告訴人提供113年4月12日愛碼美甲眉睫對話紀錄各1份

		證明被告使用前揭AIRTAG知悉告訴人非公開之活動之事實。



		8

		告訴人提供地下停車場監視錄影光碟1片、本署檢察官113年7月2日勘驗筆錄1份

		證明113年4月21日被告曾接近告訴人使用之前揭車輛之事實
。







二、我國憲法雖未明文保障隱私權，但隱私權屬憲法保障之基本人權，業經多次司法院大法官會議解釋在案（參照司法院釋字第585號、釋字第603號及釋字689號）。查刑法第315條之1妨害秘密罪所保障之「非公開之活動」即係源自憲法對於隱私權之保護，並未排除處罰公共場所之隱私侵擾行為，單以車輛於公共道路上行駛而認必不該當於「非公開之活動」，當非立法本意。而衛星追蹤器雖僅能紀錄車輛本身之行跡，未能即時見聞駕駛或乘客於車輛行駛過程中之對話內容及其他行止。但GPS衛星追蹤器之追蹤方法，係透過通訊系統傳至接收端電腦，顯示被追蹤對象目前位置、移動方向與之前行蹤等定位資訊。亦即車輛各次行跡本身縱為公開性質、甚至對於訊息擁有者一開始並無價值，但利用衛星追蹤器連續多日、全天候不間斷追蹤他人車輛行駛路徑及停止地點，將可鉅細靡遺長期掌握他人行蹤。而經由此種「拖網式監控」大量蒐集、比對定位資料，個別活動之積累集合將產生內在關連，而使私人行蹤以「點→線→面」之近乎天羅地網方式被迫揭露其不為人知之私人生活圖像。亦即，經由長期大量比對、整合車輛行跡，該車輛駕駛之慣用路線、行車速度、停車地點、滯留時間等活動將可一覽無遺，並可藉此探知車輛使用人之日常作息、生活細節及行為模式。此一經由科技設備對他人進行長期且密集之資訊監視與紀錄，他人身體在形式上雖為獨處狀態，但心理上保有隱私之獨處狀態已遭破壞殆盡，自屬侵害他人欲保有隱私權之非公開活動。是以車輛使用人對於車輛行跡不被長時間且密集延續的蒐集、紀錄，應認仍具有合理之隱私期待。是被告在告訴人所共同駕駛之自用小客車騎乘機車車輪內裝設AIRTAG（即GPS追蹤器），追蹤告訴人所在位置、往來方向、行蹤之行為，已侵犯告訴人對其行為舉止保有隱私之合理期待，對告訴人構成隱私權侵擾。
三、核被告所為，就犯罪事實欄一（一）部分，係犯刑法第315條之1第2款之竊錄他人非公開活動罪嫌。被告持續以AIRTAG竊錄告訴人之非公開活動之行為，係於密切接近之時間、地點先後實施，其犯罪目的同一，各該行為之獨立性極為薄弱，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在時間差距上，難以強行分開，在刑法評價上，應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施行，合為包括之一行為予以評價，較為合理，應論以接續犯之一罪。就犯罪事實欄一（二）部分，係違反家庭暴力防治法第61條第2款之違反保護令罪嫌。被告於附表二所為數次行為，時間密接，侵害法益相同，各行為獨立性極為薄弱，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難以強行分開，割裂評價，應分別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施行，僅論以接續犯一罪。就犯罪事實欄一（一）、（二）之行為，犯意各別，請予分論併罰。
四、至告訴及報告意旨另認被告於113年4月12日13時14分至同日23時23分許，基於恐嚇危害安全之犯意，接續以通訊軟體LINE傳送附表一編號3之訊息及「這是調查局監控系統，妳要脫離我的監視，只有一個方法」、「任何東西只要連上網路我都進得去」等加害告訴人自由之事，恐嚇告訴人，使告訴人心生畏懼，認被告另涉有刑法第305條之恐嚇罪嫌。然此業據被告否認，告訴人雖有提出通訊軟體LINE對話紀錄截圖1份，然上開言論亦未具體指明要如何加害告訴人之生命、身體、自由、名譽、財產，已難認係惡害通知，縱然可能令告訴人聽聞後不悅，然以社會通念，實難認已達加害告訴人生命、身體、財產之程度，更遑論使告訴人心生畏懼，自難單憑告訴人片面指訴及主觀臆測，遽認被告涉犯恐嚇危害安全罪責。然此與上揭犯罪事實欄一（一）為同一事實，爰不另為不起訴處分。
五、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
　　此　致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9 　 日
　　　　　　　　　　　　　　　檢　察　官　　許　梨　雯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31　　日
　　　　　　　　　　　　　　　書　記　官　　羅　友　園 
所犯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315條之1
有下列行為之一者，處 3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30 萬元以
下罰金：
一、無故利用工具或設備窺視、竊聽他人非公開之活動、言論、
　　談話或身體隱私部位者。
二、無故以錄音、照相、錄影或電磁紀錄竊錄他人非公開之活動
　　、言論、談話或身體隱私部位者。
家庭暴力防治法第61條
違反法院依第 14 條第 1 項、第 16 條第 3 項或依第 63 條之
1 第 1 項準用第 14 條第 1 項第 1 款、第 2 款、第 4 款、
第 10 款、第 13 款至第 15 款及第 16 條第 3 項所為之下列
裁定者，為違反保護令罪，處 3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
併科新臺幣 10 萬元以下罰金：
一、禁止實施家庭暴力。
二、禁止騷擾、接觸、跟蹤、通話、通信或其他非必要之聯絡行
　　為。
三、遷出住居所。
四、遠離住居所、工作場所、學校或其他特定場所。
五、完成加害人處遇計畫。
六、禁止未經被害人同意，重製、散布、播送、交付、公然陳列
　　，或以他法供人觀覽被害人之性影像。
七、交付或刪除所持有之被害人性影像。
八、刪除或向網際網路平臺提供者、網際網路應用服務提供者或
　　網際網路接取服務提供者申請移除已上傳之被害人性影像。
附表一
		編號

		時間

		傳送對象

		內容



		1

		113年4月12日16時27分

		告訴人之
友人

		「Hi 阿蕭」、「銘容這個星期一。有去妳家待一整天嗎」、「奇怪」、「（告訴人車輛照片）」、「她在這裡停一整天」



		2

		113年4月12日某時許

		告訴人之友人

		「（告訴人車輛移動軌跡照片）」、「可能像你說的 去公司。我在看看」、「（AIRTAG移動軌跡照片）」、「他今天中午突然去這一個小時」、「因為她最近就怪怪的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感覺 就偷偷摸摸的 行為舉止有點怪 我去接小孩過來我家的時候」



		3

		113年4月12日13時46分

		告訴人

		「剛回家嗎」、「西湖國中附近」、「（街景圖照片）」、「看妳停了一陣子。好奇問一下而已沒事」、「（AIRTAG移動軌跡照片）」、「妳在這 找誰嗎」







附表二
		編號

		時間

		違反保護令方式



		1

		113年6月11日5時9分

		嘗試登入告訴人之通訊軟體LINE。



		2

		113年7月1日23時31分

		傳送訊息：「警察和檢察官事聽你指令辦案嗎？斧頭是我的膩？那是廣原
留在我車上的，你未經求證就說我用
這把斧頭構成家暴」



		3

		113年7月1日23時32分

		傳送訊息：「口憐」、「口憐」、「有截圖嗎」、「口憐」、「愛截圖的人叫不醒」



		4

		113年7月1日23時33分

		傳送訊息：「實在素口憐」、「口憐」、「照片」、「來啦。這個你看」



		5

		113年7月1日23時34分

		傳送訊息：「十天內抗告」、「妳截圖吧 口憐」



		6

		113年7月1日23時35分

		傳送訊息：「妳口憐」



		7

		113年7月1日23時36分

		傳送訊息：「妳口憐」、「妳們都好口憐」



		8

		113年7月1日23時37分

		傳送訊息：「處心積慮要把我跟除 嘿嘿嘿」、「也不想想這些地方 是誰的主場」



		9

		113年7月1日23時38分

		傳送訊息：「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10

		113年7月1日23時39分

		傳送訊息：「阿。這麼多哈哈哈哈。
又家暴了。哎唷。好嫩耶」



		11

		113年7月1日23時40分

		傳送訊息：「快唷。又多了幾張圖當證據 阿 家暴」、「口憐」



		12

		113年7月1日23時41分

		傳送訊息：「阿家暴 阿家暴 快看」、「實為口憐」



		13

		113年7月1日23時42分

		傳送訊息：「照片」、「這張送你 大放送」



		14

		113年7月1日23時43分

		傳送訊息：「我要去噴藥了。你自己慢慢破解加油喔」



		15

		113年7月1日23時59分

		傳送訊息：「對了。你親生母親不知道妳所做的這一切」



		16

		113年7月2日00時00分

		傳送訊息：「如果知道我不多嘴，但是如果妳連她都知會一聲就做這件事
，我會親自打給她」



		17

		113年7月2日00時01分

		傳送訊息：「好吧。她沒那麼早睡 我問她比較快」、「妳手機壞掉不能打字是不是 口憐」



		18

		113年7月2日00時02分

		傳送訊息：「我會讓妳媽媽知道。原來自己的女兒能做出這種事情……」



		19

		113年7月2日00時03分

		傳送訊息：「妳遠不如妳弟弟。遠不如。把別人家講成破銅爛鐵似的」、「妳弟弟再笨 他都有一顆善良的心」



		20

		113年7月2日00時04分

		傳送訊息：「妳媽再怎麼樣讓妳覺得丟臉，她也親手把妳帶大，絕對不是
妳口中的下流老人」



		21

		113年7月2日00時07分

		傳送訊息：「我們大家都是正常社會人，不像妳這種花多年策畫要害慘自己前夫的人，我幫妳鼓鼓掌，但妳的智商極低，猶如井底之蛙」



		22

		113年7月2日00時08分

		傳送訊息：「我並不像妳筆錄上寫有什麼神通廣大認識黑白兩道，我和他們本來就是互助互信才有今天的人脈
我是靠一顆真誠的心」



		23

		113年7月2日00時09分

		傳送訊息：「我等等就打電話，妳要打什麼預防針，趁現在吧」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4年度審易字第1256號

公  訴  人  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莊尚默







選任辯護人  周尚毅律師

上列被告因違反家庭暴力防治法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

3年度偵續字第268號、113年度偵字第23152號），被告於本院準

備程序中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本院裁定改依簡式審判程序

審理，並判決如下：

　　主　　　文

Ａ０４犯反違反保護令罪，處拘役肆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

壹仟元折算壹日。緩刑貳年，於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並應遵守

下列事項：一、禁止對Ａ０３施家庭暴力；二、禁止對被Ａ０３為騷擾

、接觸、跟蹤、通話、通信或其他非必要之聯絡行為。三、參與

法治教育肆小時。

被訴非法竊錄他人非公開活動部分，公訴不受理。

　　事實及理由

壹、有罪部分

一、本案被告所犯係死刑、無期徒刑或最輕本刑為3年以上有期

    徒刑以外之罪，亦非屬臺灣高等法院管轄第一審之案件，其

    於準備程序中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經本院告知簡式審

    判程序之旨，並聽取當事人之意見後，本院依刑事訴訟法第

    273條之1第1項規定，裁定進行簡式審判程序，故本件之證

    據調查，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2規定，不受同法第159條

    第1項、第161條之2、第161條之3、第163條之1及第164條至

    第170條規定之限制，合先敘明。

二、本案犯罪事實及證據，除起訴書犯罪事實欄一、㈠第10行所

    載「騷擾Ａ０３」等詞後，應補充「（Ａ０４所涉非法竊錄他人非

    公開活動部分，業據Ａ０３撤回告訴，由本院另為公訴不受理

    由之諭知，詳下述）」等詞外，均引用檢察官起訴書之記載

    （如附件），並增列被告Ａ０４於本院民國114年11月20日準備

    程序及審理中之自白為證據（見本院審訴卷第119、126頁）

    ，核與起訴書所載之其他證據相符，足見被告之自白與事實

    一致，本件事證明確，被告犯行洵堪認定，應依法論科。

三、論罪科刑：

　㈠按家庭暴力防治法所稱家庭暴力，係指家庭成員間實施身體

    、精神或經濟上之騷擾、控制、脅迫或其他不法侵害之行為

    ；所謂家庭暴力罪，係指家庭成員間故意實施家庭暴力行為

    而成立其他法律所規定之犯罪；又所稱騷擾，係指任何打擾

    、警告、嘲弄或辱罵他人之言語、動作或製造使人心生畏怖

    情境之行為，家庭暴力防治法第2條第1款、第2款及第4款分

    別定有明文。經查，被告如起訴書犯罪事實欄一、㈡所示，

    於保護令有效期間內嘗試登入告訴人Ａ０３之通訊軟體LINE，

    及對Ａ０３傳送如起訴附表二所示訊息等行為，已構成對Ａ０３精

    神上之騷擾行為無訛。

　㈡核被告Ａ０４如起訴書犯罪事實欄一、㈡所為，係犯家庭暴力防

    治法第61條第2款之違反保護令罪。

　㈢接續犯：

　　被告如起訴書犯罪事實欄一、㈡所示，係基於違反保護令之

    單一犯意，於密切接近之時間實施，各行為之獨立性極為薄

    弱，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在時間差距上，難以強行分開，

    應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施行，合為包括之一行為予以評價，

    而論以接續犯之一罪。

　㈣爰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明知Ａ０３持有法院核發之民

    事暫時保護令，而不得對Ａ０３為騷擾之聯絡行為，未能遵守

    ，而以起訴書附表二所示行為騷擾及通訊行為，致違反上開

    保護令，所為實不該，應予非難，惟念被告終能坦承犯行，

    並與Ａ０３達成調解，同意賠償新臺幣（下同）20萬元，並已

    給付完畢，而獲得Ａ０３諒解，此有本院調解筆錄1份附附卷為

    憑（見本院審易卷第109至110頁），態度尚可，兼衡其本案

    犯罪動機、手段、情節、所生之危害，暨自陳碩士畢業之智

    識程度、離婚、育有2名未成年子女、職業為商，月入約10

    萬元之家庭生活及經濟狀況（本院審易卷第127頁）等一切

    情狀，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㈤附件緩刑之說明：

　⒈按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受2年以下有期

    徒刑、拘役或罰金之宣告，認以暫不執行為適當者，得宣告

    2年以上5年以下之緩刑，其期間自裁判確定之日起算，刑法

    第74條第1項第1款定有明文。查被告並無前科，此有法院前

    案紀錄表在卷可考，素行尚屬良好，被告因一時失慮，偶罹

    刑典，於本院準備程序中坦承犯行，堪認有所悔悟，參酌被

    告業與Ａ０３達成調解，同意賠償20萬元，並已給付完畢，而

    獲得Ａ０３同意給予被告緩刑之機會，亦有本院調解筆錄、準

    備程序筆錄及審判筆錄各1份在卷可查（見本院審易卷第109

    至110、119、128頁），是被告經此偵審程序及科刑判決後

    ，應知警惕，信無再犯之虞，本院衡酌上情，認所宣告之刑

    以暫不執行為適當，併宣告緩刑2年，以啟自新。

　⒉按「緩刑宣告，得斟酌情形，命犯罪行為人為下列各款事項

    ：七、保護被害人安全之必要命令。八、預妨再犯所為之必

    要命令。」；「執行第七十四條第二項第五款至第八款所定

    之事項者，應於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刑法第74條第2項

    第7款、第8款、第93條第1項第2款分別定有明文。次按「犯

    家庭暴力罪或違反保護令罪而受緩刑之宣告者，在緩刑期內

    應付保護管束」、「法院為前項緩刑宣告時，除顯無必要者

    外，應命被告於付緩刑保護管束期間內，遵守下列一款或數

    款事項：一、禁止實施家庭暴力。二、禁止對被害人、目睹

    家庭暴力兒童及少年或其特定家庭成員為騷擾、接觸、跟蹤

    、通話、通信或其他非必要之聯絡行為。」，家庭暴力防治

    法第38條第1項、第2項第1款、第2款分別定有明文，且此等

    規定，係刑法之特別規定，自應優先適用。查本案被告所犯

    係家庭暴力罪及違反保護令罪，爰依上開規定諭知被告於緩

    刑期間付保護管束。另為防止被告再次侵害Ａ０３法益，及導

    正其行為與法治觀念，併諭知禁止其對Ａ０３施家庭暴力、禁

    止對Ａ０３為騷擾、接觸、跟蹤、通話、通信或其他非必要之

    聯絡行為，且應於緩刑期間內接受法治教育4小時，以資警

    惕。如被告違反上開保護管束事項及緩刑條件情節重大者，

    應依家庭暴力防治法第38條第5項規定，或依刑法第75條之1

    第1項第4款規定，撤銷其緩刑之宣告，附此敘明。　

貳、公訴不受理部分：

一、公訴意旨另以：被告Ａ０４明知Ａ０３已於民國111年5月間搬離原

    住處，Ａ０４為知悉Ａ０３之行蹤，竟基於妨害秘密之犯意，於11

    3年4月22日前某時許，在Ａ０３住處（地址詳卷）之地下停車

    場內，將APPLE品牌之AIRTAG黏貼於Ａ０３使用之車牌號碼000-

    0000號自用小客車水箱護罩內底部，並連結手機應用程式AP

    P，綁定自己所使用之手機門號，以便其得以查知前開車輛

    所在位置之經緯度、地址及停留時間等數據，於探知Ａ０３使

    用該車輛非公開之動靜行止及狀態等活動後，以傳送Ａ０３之

    車輛移動及附表一所示訊息予Ａ０３及其友人之方式，騷擾Ａ０３

    。因認被告另涉犯刑法第315條之1第2款之非法竊錄他人非

    公開活動罪嫌等語。

二、按告訴乃論之罪，告訴人於第一審辯論終結前，得撤回其告

    訴，告訴經撤回者，應諭知不受理之判決，且此項判決得不

    經言詞辯論為之，刑事訴訟法第238條第1項、第303條第3款

    、第307條分別定有明文。本件公訴意旨認被告係犯刑法第3

    15條之1第2款之竊錄他人非公開活動罪嫌，該罪依同法第31

    9條前段規定須告訴乃論，茲因告訴人已於言詞辯論終結前

    具狀撤回告訴，有刑事撤回告訴狀1份在卷可稽（見本院審

    易卷第131頁），依照首開說明，自應為不受理之諭知。

三、按倘係案件應為免訴或不受理諭知判決（含一部事實不另為

    免訴或不受理諭知之情形）時，因屬訴訟條件欠缺之程序判

    決，與被告已為之有罪陳述，並無衝突，且與犯罪事實之認

    定無關，而與簡式審判僅在放寬證據法則並簡化證據調查程

    序，並非免除法院認事用法職責，亦無扞格，更符合簡式審

    判程序為求訴訟經濟、減少被告訟累之立法意旨，此時法院

    既係於尊重當事人之程序參與權後，改行簡式審判程序，如

    檢察官於訴訟程序之進行中，未曾異議，而無公訴權受侵害

    之疑慮時，縱使法院並未撤銷原裁定，改行通常審判程序，

    以避免訴訟勞費，仍屬事實審法院程序轉換職權之適法行使

    ，不能指為違法（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1289號判決意

    旨參照）。查本案因被告於準備程序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

    述，經告知被告簡式審判程序之旨，並聽取當事人意見以後

    ，合議庭裁定由受命法官獨任進行簡式審判程序，訴訟程序

    進行中，檢察官、被告都不曾異議，因此法院就檢察官起訴

    被告涉犯非法竊錄他人非公開活動罪嫌部分，直接於主文諭

    知公訴不受理，並不違法。

據上論斷，應適用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第299條第1項

前段、第310條之2、第454條第2項、第303條第3款，家庭暴力防

治法第61條第2款、第38條第1項、第2項第1款、第2款，刑法第1

1條、第41條第1項前段、第74條第1項第1款、第2項第3款、第7

款、第8款、第93條第1項第2款，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Ａ０２提起公訴，檢察官余秉甄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11　　日

　　　　　　　　　刑事第十庭　法　官　吳天明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應附

繕本）。

　　　　　　　　　　　　　　　書記官　陳憶姵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11　　日

附論罪科刑依據之法條：

家庭暴力防治法第61條

違反法院依第14條第1項、第16條第3項或依第63條之1第1項準用

第14條第1項第1款、第2款、第4款、第10款、第13款至第15款及

第16條第3項所為之下列裁定者，為違反保護令罪，處3年以下有

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10萬元以下罰金：

一、禁止實施家庭暴力。

二、禁止騷擾、接觸、跟蹤、通話、通信或其他非必要之聯絡行

    為。

三、遷出住居所。

四、遠離住居所、工作場所、學校或其他特定場所。

五、完成加害人處遇計畫。

六、禁止未經被害人同意，重製、散布、播送、交付、公然陳列

    ，或以他法供人觀覽被害人之性影像。

七、交付或刪除所持有之被害人性影像。

八、刪除或向網際網路平臺提供者、網際網路應用服務提供者或

    網際網路接取服務提供者申請移除已上傳之被害人性影像。

附件：

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

　　　　　　　　　　　　　　　　　　113年度偵字第23152號

　　　　　　　　　　　　　　　　　　113年度偵續字第268號

　　被　　　告　Ａ０４





上列被告因違反家庭暴力防治法等案件，已經偵查終結，認應提

起公訴，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Ａ０４、Ａ０３原係夫妻，2人為家庭暴力防治法所定之家庭成員

    關係，竟分別為下列犯行：

(一)Ａ０４明知Ａ０３已於民國111年5月間搬離原住處，Ａ０４為知悉Ａ０３

    之行蹤，竟基於妨害秘密之犯意，於113年4月22日前某時許

    ，在Ａ０３住處（地址詳卷）之地下停車場內，將APPLE品牌之

    AIRTAG黏貼於Ａ０３使用之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水

    箱護罩內底部，並連結手機應用程式APP，綁定自己所使用

    之手機門號，以便其得以查知前開車輛所在位置之經緯度、

    地址及停留時間等數據，於探知Ａ０３使用該車輛非公開之動

    靜行止及狀態等活動後，以傳送Ａ０３之車輛移動及附表一所

    示訊息予Ａ０３及其友人之方式，騷擾Ａ０３。

(二)Ａ０４明知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於113年5月10日，以113年度司暫

    家護字第99號核發民事緊急保護令，裁定Ａ０４不得對Ａ０３實施

    身體、精神或經濟上不法侵害行為；亦不得為騷擾、跟蹤之

    聯絡行為，竟基於違反保護令之犯意，於附表二所示之時間

    ，為附表二所示之行為，對Ａ０３為騷擾及通訊等聯絡行為，

    而違反上開民事緊急保護令。

二、案經Ａ０３訴由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內湖分局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證據清單及待證事實：

編號 證據名稱 待證事實 1 被告Ａ０４於警詢及偵查中之供述 被告坦承傳送附表編號2至23之訊息予告訴人Ａ０３之行為 ，惟矢口否認有何上開犯行， 辯稱：伊當時沒有注意好，因為伊當時覺得被告訴人以司法打壓，伊沒有裝AIRTAG在告訴人車上等語。 2 告訴人Ａ０３於警詢及偵查中之指訴 證明全部犯罪事實。  3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113年度司暫家護字第99號暫時保護令裁定、送達證書各1份 證明被告附表二之行為均違反保護令之事實。 4 被告通訊軟體LINE對話紀錄截圖1份 證明被告於附表二所示時間違反保護令之事實。 5 中嘉數位股份有限公司114年3月7日中（法）字第11303070007號函、113年6月11日告訴人通訊軟體LINE系統通知截圖1張 證明被告於附表二編號1時間嘗試登入告訴人之通訊軟體LINE，違反保護令之事實。 6 美商蘋果亞洲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113年12月6日電子郵件函覆資料、網路家庭國際資訊股份有限公司114年2月12日網家114法字第46號函、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扣押筆錄 、扣押物品目錄表、扣押物品收據、扣押物系統照片各1份 證明告訴人使用之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經黏貼之AIRTAG係被告購買之事實。 7 被告之通訊軟體對話紀錄2份、Google地圖截圖、告訴人113年4月12日手機上網歷程紀錄、告訴人提供113年4月12日愛碼美甲眉睫對話紀錄各1份 證明被告使用前揭AIRTAG知悉告訴人非公開之活動之事實。 8 告訴人提供地下停車場監視錄影光碟1片、本署檢察官113年7月2日勘驗筆錄1份 證明113年4月21日被告曾接近告訴人使用之前揭車輛之事實 。 

二、我國憲法雖未明文保障隱私權，但隱私權屬憲法保障之基本

    人權，業經多次司法院大法官會議解釋在案（參照司法院釋

    字第585號、釋字第603號及釋字689號）。查刑法第315條之

    1妨害秘密罪所保障之「非公開之活動」即係源自憲法對於

    隱私權之保護，並未排除處罰公共場所之隱私侵擾行為，單

    以車輛於公共道路上行駛而認必不該當於「非公開之活動」

    ，當非立法本意。而衛星追蹤器雖僅能紀錄車輛本身之行跡

    ，未能即時見聞駕駛或乘客於車輛行駛過程中之對話內容及

    其他行止。但GPS衛星追蹤器之追蹤方法，係透過通訊系統

    傳至接收端電腦，顯示被追蹤對象目前位置、移動方向與之

    前行蹤等定位資訊。亦即車輛各次行跡本身縱為公開性質、

    甚至對於訊息擁有者一開始並無價值，但利用衛星追蹤器連

    續多日、全天候不間斷追蹤他人車輛行駛路徑及停止地點，

    將可鉅細靡遺長期掌握他人行蹤。而經由此種「拖網式監控

    」大量蒐集、比對定位資料，個別活動之積累集合將產生內

    在關連，而使私人行蹤以「點→線→面」之近乎天羅地網方式

    被迫揭露其不為人知之私人生活圖像。亦即，經由長期大量

    比對、整合車輛行跡，該車輛駕駛之慣用路線、行車速度、

    停車地點、滯留時間等活動將可一覽無遺，並可藉此探知車

    輛使用人之日常作息、生活細節及行為模式。此一經由科技

    設備對他人進行長期且密集之資訊監視與紀錄，他人身體在

    形式上雖為獨處狀態，但心理上保有隱私之獨處狀態已遭破

    壞殆盡，自屬侵害他人欲保有隱私權之非公開活動。是以車

    輛使用人對於車輛行跡不被長時間且密集延續的蒐集、紀錄

    ，應認仍具有合理之隱私期待。是被告在告訴人所共同駕駛

    之自用小客車騎乘機車車輪內裝設AIRTAG（即GPS追蹤器）

    ，追蹤告訴人所在位置、往來方向、行蹤之行為，已侵犯告

    訴人對其行為舉止保有隱私之合理期待，對告訴人構成隱私

    權侵擾。

三、核被告所為，就犯罪事實欄一（一）部分，係犯刑法第315

    條之1第2款之竊錄他人非公開活動罪嫌。被告持續以AIRTAG

    竊錄告訴人之非公開活動之行為，係於密切接近之時間、地

    點先後實施，其犯罪目的同一，各該行為之獨立性極為薄弱

    ，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在時間差距上，難以強行分開，在

    刑法評價上，應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施行，合為包括之一行

    為予以評價，較為合理，應論以接續犯之一罪。就犯罪事實

    欄一（二）部分，係違反家庭暴力防治法第61條第2款之違

    反保護令罪嫌。被告於附表二所為數次行為，時間密接，侵

    害法益相同，各行為獨立性極為薄弱，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

    ，難以強行分開，割裂評價，應分別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施

    行，僅論以接續犯一罪。就犯罪事實欄一（一）、（二）之

    行為，犯意各別，請予分論併罰。

四、至告訴及報告意旨另認被告於113年4月12日13時14分至同日

    23時23分許，基於恐嚇危害安全之犯意，接續以通訊軟體LI

    NE傳送附表一編號3之訊息及「這是調查局監控系統，妳要

    脫離我的監視，只有一個方法」、「任何東西只要連上網路

    我都進得去」等加害告訴人自由之事，恐嚇告訴人，使告訴

    人心生畏懼，認被告另涉有刑法第305條之恐嚇罪嫌。然此

    業據被告否認，告訴人雖有提出通訊軟體LINE對話紀錄截圖

    1份，然上開言論亦未具體指明要如何加害告訴人之生命、

    身體、自由、名譽、財產，已難認係惡害通知，縱然可能令

    告訴人聽聞後不悅，然以社會通念，實難認已達加害告訴人

    生命、身體、財產之程度，更遑論使告訴人心生畏懼，自難

    單憑告訴人片面指訴及主觀臆測，遽認被告涉犯恐嚇危害安

    全罪責。然此與上揭犯罪事實欄一（一）為同一事實，爰不

    另為不起訴處分。

五、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

　　此　致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9 　 日

　　　　　　　　　　　　　　　檢　察　官　　許　梨　雯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31　　日

　　　　　　　　　　　　　　　書　記　官　　羅　友　園 

所犯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315條之1

有下列行為之一者，處 3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30 萬元以

下罰金：

一、無故利用工具或設備窺視、竊聽他人非公開之活動、言論、

　　談話或身體隱私部位者。

二、無故以錄音、照相、錄影或電磁紀錄竊錄他人非公開之活動

　　、言論、談話或身體隱私部位者。

家庭暴力防治法第61條

違反法院依第 14 條第 1 項、第 16 條第 3 項或依第 63 條之

1 第 1 項準用第 14 條第 1 項第 1 款、第 2 款、第 4 款、

第 10 款、第 13 款至第 15 款及第 16 條第 3 項所為之下列

裁定者，為違反保護令罪，處 3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

併科新臺幣 10 萬元以下罰金：

一、禁止實施家庭暴力。

二、禁止騷擾、接觸、跟蹤、通話、通信或其他非必要之聯絡行

　　為。

三、遷出住居所。

四、遠離住居所、工作場所、學校或其他特定場所。

五、完成加害人處遇計畫。

六、禁止未經被害人同意，重製、散布、播送、交付、公然陳列

　　，或以他法供人觀覽被害人之性影像。

七、交付或刪除所持有之被害人性影像。

八、刪除或向網際網路平臺提供者、網際網路應用服務提供者或

　　網際網路接取服務提供者申請移除已上傳之被害人性影像。

附表一

編號 時間 傳送對象 內容 1 113年4月12日16時27分 告訴人之 友人 「Hi 阿蕭」、「銘容這個星期一。有去妳家待一整天嗎」、「奇怪」、「（告訴人車輛照片）」、「她在這裡停一整天」 2 113年4月12日某時許 告訴人之友人 「（告訴人車輛移動軌跡照片）」、「可能像你說的 去公司。我在看看」、「（AIRTAG移動軌跡照片）」、「他今天中午突然去這一個小時」、「因為她最近就怪怪的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感覺 就偷偷摸摸的 行為舉止有點怪 我去接小孩過來我家的時候」 3 113年4月12日13時46分 告訴人 「剛回家嗎」、「西湖國中附近」、「（街景圖照片）」、「看妳停了一陣子。好奇問一下而已沒事」、「（AIRTAG移動軌跡照片）」、「妳在這 找誰嗎」 

附表二

編號 時間 違反保護令方式 1 113年6月11日5時9分 嘗試登入告訴人之通訊軟體LINE。 2 113年7月1日23時31分 傳送訊息：「警察和檢察官事聽你指令辦案嗎？斧頭是我的膩？那是廣原 留在我車上的，你未經求證就說我用 這把斧頭構成家暴」 3 113年7月1日23時32分 傳送訊息：「口憐」、「口憐」、「有截圖嗎」、「口憐」、「愛截圖的人叫不醒」 4 113年7月1日23時33分 傳送訊息：「實在素口憐」、「口憐」、「照片」、「來啦。這個你看」 5 113年7月1日23時34分 傳送訊息：「十天內抗告」、「妳截圖吧 口憐」 6 113年7月1日23時35分 傳送訊息：「妳口憐」 7 113年7月1日23時36分 傳送訊息：「妳口憐」、「妳們都好口憐」 8 113年7月1日23時37分 傳送訊息：「處心積慮要把我跟除 嘿嘿嘿」、「也不想想這些地方 是誰的主場」 9 113年7月1日23時38分 傳送訊息：「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10 113年7月1日23時39分 傳送訊息：「阿。這麼多哈哈哈哈。 又家暴了。哎唷。好嫩耶」 11 113年7月1日23時40分 傳送訊息：「快唷。又多了幾張圖當證據 阿 家暴」、「口憐」 12 113年7月1日23時41分 傳送訊息：「阿家暴 阿家暴 快看」、「實為口憐」 13 113年7月1日23時42分 傳送訊息：「照片」、「這張送你 大放送」 14 113年7月1日23時43分 傳送訊息：「我要去噴藥了。你自己慢慢破解加油喔」 15 113年7月1日23時59分 傳送訊息：「對了。你親生母親不知道妳所做的這一切」 16 113年7月2日00時00分 傳送訊息：「如果知道我不多嘴，但是如果妳連她都知會一聲就做這件事 ，我會親自打給她」 17 113年7月2日00時01分 傳送訊息：「好吧。她沒那麼早睡 我問她比較快」、「妳手機壞掉不能打字是不是 口憐」 18 113年7月2日00時02分 傳送訊息：「我會讓妳媽媽知道。原來自己的女兒能做出這種事情……」 19 113年7月2日00時03分 傳送訊息：「妳遠不如妳弟弟。遠不如。把別人家講成破銅爛鐵似的」、「妳弟弟再笨 他都有一顆善良的心」 20 113年7月2日00時04分 傳送訊息：「妳媽再怎麼樣讓妳覺得丟臉，她也親手把妳帶大，絕對不是 妳口中的下流老人」 21 113年7月2日00時07分 傳送訊息：「我們大家都是正常社會人，不像妳這種花多年策畫要害慘自己前夫的人，我幫妳鼓鼓掌，但妳的智商極低，猶如井底之蛙」 22 113年7月2日00時08分 傳送訊息：「我並不像妳筆錄上寫有什麼神通廣大認識黑白兩道，我和他們本來就是互助互信才有今天的人脈 我是靠一顆真誠的心」 23 113年7月2日00時09分 傳送訊息：「我等等就打電話，妳要打什麼預防針，趁現在吧」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4年度審易字第1256號
公  訴  人  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莊尚默






選任辯護人  周尚毅律師
上列被告因違反家庭暴力防治法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續字第268號、113年度偵字第23152號），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中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本院裁定改依簡式審判程序審理，並判決如下：
　　主　　　文
Ａ０４犯反違反保護令罪，處拘役肆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緩刑貳年，於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並應遵守下列事項：一、禁止對Ａ０３施家庭暴力；二、禁止對被Ａ０３為騷擾、接觸、跟蹤、通話、通信或其他非必要之聯絡行為。三、參與法治教育肆小時。

被訴非法竊錄他人非公開活動部分，公訴不受理。
　　事實及理由
壹、有罪部分
一、本案被告所犯係死刑、無期徒刑或最輕本刑為3年以上有期徒刑以外之罪，亦非屬臺灣高等法院管轄第一審之案件，其於準備程序中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經本院告知簡式審判程序之旨，並聽取當事人之意見後，本院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規定，裁定進行簡式審判程序，故本件之證據調查，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2規定，不受同法第159條第1項、第161條之2、第161條之3、第163條之1及第164條至第170條規定之限制，合先敘明。
二、本案犯罪事實及證據，除起訴書犯罪事實欄一、㈠第10行所載「騷擾Ａ０３」等詞後，應補充「（Ａ０４所涉非法竊錄他人非公開活動部分，業據Ａ０３撤回告訴，由本院另為公訴不受理由之諭知，詳下述）」等詞外，均引用檢察官起訴書之記載（如附件），並增列被告Ａ０４於本院民國114年11月20日準備程序及審理中之自白為證據（見本院審訴卷第119、126頁），核與起訴書所載之其他證據相符，足見被告之自白與事實一致，本件事證明確，被告犯行洵堪認定，應依法論科。
三、論罪科刑：
　㈠按家庭暴力防治法所稱家庭暴力，係指家庭成員間實施身體、精神或經濟上之騷擾、控制、脅迫或其他不法侵害之行為；所謂家庭暴力罪，係指家庭成員間故意實施家庭暴力行為而成立其他法律所規定之犯罪；又所稱騷擾，係指任何打擾、警告、嘲弄或辱罵他人之言語、動作或製造使人心生畏怖情境之行為，家庭暴力防治法第2條第1款、第2款及第4款分別定有明文。經查，被告如起訴書犯罪事實欄一、㈡所示，於保護令有效期間內嘗試登入告訴人Ａ０３之通訊軟體LINE，及對Ａ０３傳送如起訴附表二所示訊息等行為，已構成對Ａ０３精神上之騷擾行為無訛。
　㈡核被告Ａ０４如起訴書犯罪事實欄一、㈡所為，係犯家庭暴力防治法第61條第2款之違反保護令罪。
　㈢接續犯：
　　被告如起訴書犯罪事實欄一、㈡所示，係基於違反保護令之單一犯意，於密切接近之時間實施，各行為之獨立性極為薄弱，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在時間差距上，難以強行分開，應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施行，合為包括之一行為予以評價，而論以接續犯之一罪。
　㈣爰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明知Ａ０３持有法院核發之民事暫時保護令，而不得對Ａ０３為騷擾之聯絡行為，未能遵守，而以起訴書附表二所示行為騷擾及通訊行為，致違反上開保護令，所為實不該，應予非難，惟念被告終能坦承犯行，並與Ａ０３達成調解，同意賠償新臺幣（下同）20萬元，並已給付完畢，而獲得Ａ０３諒解，此有本院調解筆錄1份附附卷為憑（見本院審易卷第109至110頁），態度尚可，兼衡其本案犯罪動機、手段、情節、所生之危害，暨自陳碩士畢業之智識程度、離婚、育有2名未成年子女、職業為商，月入約10萬元之家庭生活及經濟狀況（本院審易卷第127頁）等一切情狀，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㈤附件緩刑之說明：
　⒈按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受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罰金之宣告，認以暫不執行為適當者，得宣告2年以上5年以下之緩刑，其期間自裁判確定之日起算，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定有明文。查被告並無前科，此有法院前案紀錄表在卷可考，素行尚屬良好，被告因一時失慮，偶罹刑典，於本院準備程序中坦承犯行，堪認有所悔悟，參酌被告業與Ａ０３達成調解，同意賠償20萬元，並已給付完畢，而獲得Ａ０３同意給予被告緩刑之機會，亦有本院調解筆錄、準備程序筆錄及審判筆錄各1份在卷可查（見本院審易卷第109至110、119、128頁），是被告經此偵審程序及科刑判決後，應知警惕，信無再犯之虞，本院衡酌上情，認所宣告之刑以暫不執行為適當，併宣告緩刑2年，以啟自新。
　⒉按「緩刑宣告，得斟酌情形，命犯罪行為人為下列各款事項：七、保護被害人安全之必要命令。八、預妨再犯所為之必要命令。」；「執行第七十四條第二項第五款至第八款所定之事項者，應於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刑法第74條第2項第7款、第8款、第93條第1項第2款分別定有明文。次按「犯家庭暴力罪或違反保護令罪而受緩刑之宣告者，在緩刑期內應付保護管束」、「法院為前項緩刑宣告時，除顯無必要者外，應命被告於付緩刑保護管束期間內，遵守下列一款或數款事項：一、禁止實施家庭暴力。二、禁止對被害人、目睹家庭暴力兒童及少年或其特定家庭成員為騷擾、接觸、跟蹤、通話、通信或其他非必要之聯絡行為。」，家庭暴力防治法第38條第1項、第2項第1款、第2款分別定有明文，且此等規定，係刑法之特別規定，自應優先適用。查本案被告所犯係家庭暴力罪及違反保護令罪，爰依上開規定諭知被告於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另為防止被告再次侵害Ａ０３法益，及導正其行為與法治觀念，併諭知禁止其對Ａ０３施家庭暴力、禁止對Ａ０３為騷擾、接觸、跟蹤、通話、通信或其他非必要之聯絡行為，且應於緩刑期間內接受法治教育4小時，以資警惕。如被告違反上開保護管束事項及緩刑條件情節重大者，應依家庭暴力防治法第38條第5項規定，或依刑法第75條之1第1項第4款規定，撤銷其緩刑之宣告，附此敘明。　
貳、公訴不受理部分：
一、公訴意旨另以：被告Ａ０４明知Ａ０３已於民國111年5月間搬離原住處，Ａ０４為知悉Ａ０３之行蹤，竟基於妨害秘密之犯意，於113年4月22日前某時許，在Ａ０３住處（地址詳卷）之地下停車場內，將APPLE品牌之AIRTAG黏貼於Ａ０３使用之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水箱護罩內底部，並連結手機應用程式APP，綁定自己所使用之手機門號，以便其得以查知前開車輛所在位置之經緯度、地址及停留時間等數據，於探知Ａ０３使用該車輛非公開之動靜行止及狀態等活動後，以傳送Ａ０３之車輛移動及附表一所示訊息予Ａ０３及其友人之方式，騷擾Ａ０３。因認被告另涉犯刑法第315條之1第2款之非法竊錄他人非公開活動罪嫌等語。
二、按告訴乃論之罪，告訴人於第一審辯論終結前，得撤回其告訴，告訴經撤回者，應諭知不受理之判決，且此項判決得不經言詞辯論為之，刑事訴訟法第238條第1項、第303條第3款、第307條分別定有明文。本件公訴意旨認被告係犯刑法第315條之1第2款之竊錄他人非公開活動罪嫌，該罪依同法第319條前段規定須告訴乃論，茲因告訴人已於言詞辯論終結前具狀撤回告訴，有刑事撤回告訴狀1份在卷可稽（見本院審易卷第131頁），依照首開說明，自應為不受理之諭知。
三、按倘係案件應為免訴或不受理諭知判決（含一部事實不另為免訴或不受理諭知之情形）時，因屬訴訟條件欠缺之程序判決，與被告已為之有罪陳述，並無衝突，且與犯罪事實之認定無關，而與簡式審判僅在放寬證據法則並簡化證據調查程序，並非免除法院認事用法職責，亦無扞格，更符合簡式審判程序為求訴訟經濟、減少被告訟累之立法意旨，此時法院既係於尊重當事人之程序參與權後，改行簡式審判程序，如檢察官於訴訟程序之進行中，未曾異議，而無公訴權受侵害之疑慮時，縱使法院並未撤銷原裁定，改行通常審判程序，以避免訴訟勞費，仍屬事實審法院程序轉換職權之適法行使，不能指為違法（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1289號判決意旨參照）。查本案因被告於準備程序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經告知被告簡式審判程序之旨，並聽取當事人意見以後，合議庭裁定由受命法官獨任進行簡式審判程序，訴訟程序進行中，檢察官、被告都不曾異議，因此法院就檢察官起訴被告涉犯非法竊錄他人非公開活動罪嫌部分，直接於主文諭知公訴不受理，並不違法。
據上論斷，應適用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第299條第1項前段、第310條之2、第454條第2項、第303條第3款，家庭暴力防治法第61條第2款、第38條第1項、第2項第1款、第2款，刑法第11條、第41條第1項前段、第74條第1項第1款、第2項第3款、第7款、第8款、第93條第1項第2款，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Ａ０２提起公訴，檢察官余秉甄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11　　日
　　　　　　　　　刑事第十庭　法　官　吳天明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應附
繕本）。
　　　　　　　　　　　　　　　書記官　陳憶姵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11　　日
附論罪科刑依據之法條：
家庭暴力防治法第61條
違反法院依第14條第1項、第16條第3項或依第63條之1第1項準用第14條第1項第1款、第2款、第4款、第10款、第13款至第15款及第16條第3項所為之下列裁定者，為違反保護令罪，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10萬元以下罰金：
一、禁止實施家庭暴力。
二、禁止騷擾、接觸、跟蹤、通話、通信或其他非必要之聯絡行為。
三、遷出住居所。
四、遠離住居所、工作場所、學校或其他特定場所。
五、完成加害人處遇計畫。
六、禁止未經被害人同意，重製、散布、播送、交付、公然陳列，或以他法供人觀覽被害人之性影像。
七、交付或刪除所持有之被害人性影像。
八、刪除或向網際網路平臺提供者、網際網路應用服務提供者或網際網路接取服務提供者申請移除已上傳之被害人性影像。
附件：
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
　　　　　　　　　　　　　　　　　　113年度偵字第23152號
　　　　　　　　　　　　　　　　　　113年度偵續字第268號
　　被　　　告　Ａ０４





上列被告因違反家庭暴力防治法等案件，已經偵查終結，認應提起公訴，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Ａ０４、Ａ０３原係夫妻，2人為家庭暴力防治法所定之家庭成員關係，竟分別為下列犯行：
(一)Ａ０４明知Ａ０３已於民國111年5月間搬離原住處，Ａ０４為知悉Ａ０３之行蹤，竟基於妨害秘密之犯意，於113年4月22日前某時許，在Ａ０３住處（地址詳卷）之地下停車場內，將APPLE品牌之AIRTAG黏貼於Ａ０３使用之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水箱護罩內底部，並連結手機應用程式APP，綁定自己所使用之手機門號，以便其得以查知前開車輛所在位置之經緯度、地址及停留時間等數據，於探知Ａ０３使用該車輛非公開之動靜行止及狀態等活動後，以傳送Ａ０３之車輛移動及附表一所示訊息予Ａ０３及其友人之方式，騷擾Ａ０３。
(二)Ａ０４明知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於113年5月10日，以113年度司暫家護字第99號核發民事緊急保護令，裁定Ａ０４不得對Ａ０３實施身體、精神或經濟上不法侵害行為；亦不得為騷擾、跟蹤之聯絡行為，竟基於違反保護令之犯意，於附表二所示之時間，為附表二所示之行為，對Ａ０３為騷擾及通訊等聯絡行為，而違反上開民事緊急保護令。
二、案經Ａ０３訴由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內湖分局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證據清單及待證事實：
		編號

		證據名稱

		待證事實



		1

		被告Ａ０４於警詢及偵查中之供述

		被告坦承傳送附表編號2至23之訊息予告訴人Ａ０３之行為
，惟矢口否認有何上開犯行，
辯稱：伊當時沒有注意好，因為伊當時覺得被告訴人以司法打壓，伊沒有裝AIRTAG在告訴人車上等語。



		2

		告訴人Ａ０３於警詢及偵查中之指訴

		證明全部犯罪事實。





		3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113年度司暫家護字第99號暫時保護令裁定、送達證書各1份

		證明被告附表二之行為均違反保護令之事實。



		4

		被告通訊軟體LINE對話紀錄截圖1份

		證明被告於附表二所示時間違反保護令之事實。



		5

		中嘉數位股份有限公司114年3月7日中（法）字第11303070007號函、113年6月11日告訴人通訊軟體LINE系統通知截圖1張

		證明被告於附表二編號1時間嘗試登入告訴人之通訊軟體LINE，違反保護令之事實。



		6

		美商蘋果亞洲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113年12月6日電子郵件函覆資料、網路家庭國際資訊股份有限公司114年2月12日網家114法字第46號函、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扣押筆錄
、扣押物品目錄表、扣押物品收據、扣押物系統照片各1份

		證明告訴人使用之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經黏貼之AIRTAG係被告購買之事實。



		7

		被告之通訊軟體對話紀錄2份、Google地圖截圖、告訴人113年4月12日手機上網歷程紀錄、告訴人提供113年4月12日愛碼美甲眉睫對話紀錄各1份

		證明被告使用前揭AIRTAG知悉告訴人非公開之活動之事實。



		8

		告訴人提供地下停車場監視錄影光碟1片、本署檢察官113年7月2日勘驗筆錄1份

		證明113年4月21日被告曾接近告訴人使用之前揭車輛之事實
。







二、我國憲法雖未明文保障隱私權，但隱私權屬憲法保障之基本人權，業經多次司法院大法官會議解釋在案（參照司法院釋字第585號、釋字第603號及釋字689號）。查刑法第315條之1妨害秘密罪所保障之「非公開之活動」即係源自憲法對於隱私權之保護，並未排除處罰公共場所之隱私侵擾行為，單以車輛於公共道路上行駛而認必不該當於「非公開之活動」，當非立法本意。而衛星追蹤器雖僅能紀錄車輛本身之行跡，未能即時見聞駕駛或乘客於車輛行駛過程中之對話內容及其他行止。但GPS衛星追蹤器之追蹤方法，係透過通訊系統傳至接收端電腦，顯示被追蹤對象目前位置、移動方向與之前行蹤等定位資訊。亦即車輛各次行跡本身縱為公開性質、甚至對於訊息擁有者一開始並無價值，但利用衛星追蹤器連續多日、全天候不間斷追蹤他人車輛行駛路徑及停止地點，將可鉅細靡遺長期掌握他人行蹤。而經由此種「拖網式監控」大量蒐集、比對定位資料，個別活動之積累集合將產生內在關連，而使私人行蹤以「點→線→面」之近乎天羅地網方式被迫揭露其不為人知之私人生活圖像。亦即，經由長期大量比對、整合車輛行跡，該車輛駕駛之慣用路線、行車速度、停車地點、滯留時間等活動將可一覽無遺，並可藉此探知車輛使用人之日常作息、生活細節及行為模式。此一經由科技設備對他人進行長期且密集之資訊監視與紀錄，他人身體在形式上雖為獨處狀態，但心理上保有隱私之獨處狀態已遭破壞殆盡，自屬侵害他人欲保有隱私權之非公開活動。是以車輛使用人對於車輛行跡不被長時間且密集延續的蒐集、紀錄，應認仍具有合理之隱私期待。是被告在告訴人所共同駕駛之自用小客車騎乘機車車輪內裝設AIRTAG（即GPS追蹤器），追蹤告訴人所在位置、往來方向、行蹤之行為，已侵犯告訴人對其行為舉止保有隱私之合理期待，對告訴人構成隱私權侵擾。
三、核被告所為，就犯罪事實欄一（一）部分，係犯刑法第315條之1第2款之竊錄他人非公開活動罪嫌。被告持續以AIRTAG竊錄告訴人之非公開活動之行為，係於密切接近之時間、地點先後實施，其犯罪目的同一，各該行為之獨立性極為薄弱，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在時間差距上，難以強行分開，在刑法評價上，應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施行，合為包括之一行為予以評價，較為合理，應論以接續犯之一罪。就犯罪事實欄一（二）部分，係違反家庭暴力防治法第61條第2款之違反保護令罪嫌。被告於附表二所為數次行為，時間密接，侵害法益相同，各行為獨立性極為薄弱，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難以強行分開，割裂評價，應分別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施行，僅論以接續犯一罪。就犯罪事實欄一（一）、（二）之行為，犯意各別，請予分論併罰。
四、至告訴及報告意旨另認被告於113年4月12日13時14分至同日23時23分許，基於恐嚇危害安全之犯意，接續以通訊軟體LINE傳送附表一編號3之訊息及「這是調查局監控系統，妳要脫離我的監視，只有一個方法」、「任何東西只要連上網路我都進得去」等加害告訴人自由之事，恐嚇告訴人，使告訴人心生畏懼，認被告另涉有刑法第305條之恐嚇罪嫌。然此業據被告否認，告訴人雖有提出通訊軟體LINE對話紀錄截圖1份，然上開言論亦未具體指明要如何加害告訴人之生命、身體、自由、名譽、財產，已難認係惡害通知，縱然可能令告訴人聽聞後不悅，然以社會通念，實難認已達加害告訴人生命、身體、財產之程度，更遑論使告訴人心生畏懼，自難單憑告訴人片面指訴及主觀臆測，遽認被告涉犯恐嚇危害安全罪責。然此與上揭犯罪事實欄一（一）為同一事實，爰不另為不起訴處分。
五、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
　　此　致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9 　 日
　　　　　　　　　　　　　　　檢　察　官　　許　梨　雯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31　　日
　　　　　　　　　　　　　　　書　記　官　　羅　友　園 
所犯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315條之1
有下列行為之一者，處 3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30 萬元以
下罰金：
一、無故利用工具或設備窺視、竊聽他人非公開之活動、言論、
　　談話或身體隱私部位者。
二、無故以錄音、照相、錄影或電磁紀錄竊錄他人非公開之活動
　　、言論、談話或身體隱私部位者。
家庭暴力防治法第61條
違反法院依第 14 條第 1 項、第 16 條第 3 項或依第 63 條之
1 第 1 項準用第 14 條第 1 項第 1 款、第 2 款、第 4 款、
第 10 款、第 13 款至第 15 款及第 16 條第 3 項所為之下列
裁定者，為違反保護令罪，處 3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
併科新臺幣 10 萬元以下罰金：
一、禁止實施家庭暴力。
二、禁止騷擾、接觸、跟蹤、通話、通信或其他非必要之聯絡行
　　為。
三、遷出住居所。
四、遠離住居所、工作場所、學校或其他特定場所。
五、完成加害人處遇計畫。
六、禁止未經被害人同意，重製、散布、播送、交付、公然陳列
　　，或以他法供人觀覽被害人之性影像。
七、交付或刪除所持有之被害人性影像。
八、刪除或向網際網路平臺提供者、網際網路應用服務提供者或
　　網際網路接取服務提供者申請移除已上傳之被害人性影像。
附表一
		編號

		時間

		傳送對象

		內容



		1

		113年4月12日16時27分

		告訴人之
友人

		「Hi 阿蕭」、「銘容這個星期一。有去妳家待一整天嗎」、「奇怪」、「（告訴人車輛照片）」、「她在這裡停一整天」



		2

		113年4月12日某時許

		告訴人之友人

		「（告訴人車輛移動軌跡照片）」、「可能像你說的 去公司。我在看看」、「（AIRTAG移動軌跡照片）」、「他今天中午突然去這一個小時」、「因為她最近就怪怪的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感覺 就偷偷摸摸的 行為舉止有點怪 我去接小孩過來我家的時候」



		3

		113年4月12日13時46分

		告訴人

		「剛回家嗎」、「西湖國中附近」、「（街景圖照片）」、「看妳停了一陣子。好奇問一下而已沒事」、「（AIRTAG移動軌跡照片）」、「妳在這 找誰嗎」







附表二
		編號

		時間

		違反保護令方式



		1

		113年6月11日5時9分

		嘗試登入告訴人之通訊軟體LINE。



		2

		113年7月1日23時31分

		傳送訊息：「警察和檢察官事聽你指令辦案嗎？斧頭是我的膩？那是廣原
留在我車上的，你未經求證就說我用
這把斧頭構成家暴」



		3

		113年7月1日23時32分

		傳送訊息：「口憐」、「口憐」、「有截圖嗎」、「口憐」、「愛截圖的人叫不醒」



		4

		113年7月1日23時33分

		傳送訊息：「實在素口憐」、「口憐」、「照片」、「來啦。這個你看」



		5

		113年7月1日23時34分

		傳送訊息：「十天內抗告」、「妳截圖吧 口憐」



		6

		113年7月1日23時35分

		傳送訊息：「妳口憐」



		7

		113年7月1日23時36分

		傳送訊息：「妳口憐」、「妳們都好口憐」



		8

		113年7月1日23時37分

		傳送訊息：「處心積慮要把我跟除 嘿嘿嘿」、「也不想想這些地方 是誰的主場」



		9

		113年7月1日23時38分

		傳送訊息：「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10

		113年7月1日23時39分

		傳送訊息：「阿。這麼多哈哈哈哈。
又家暴了。哎唷。好嫩耶」



		11

		113年7月1日23時40分

		傳送訊息：「快唷。又多了幾張圖當證據 阿 家暴」、「口憐」



		12

		113年7月1日23時41分

		傳送訊息：「阿家暴 阿家暴 快看」、「實為口憐」



		13

		113年7月1日23時42分

		傳送訊息：「照片」、「這張送你 大放送」



		14

		113年7月1日23時43分

		傳送訊息：「我要去噴藥了。你自己慢慢破解加油喔」



		15

		113年7月1日23時59分

		傳送訊息：「對了。你親生母親不知道妳所做的這一切」



		16

		113年7月2日00時00分

		傳送訊息：「如果知道我不多嘴，但是如果妳連她都知會一聲就做這件事
，我會親自打給她」



		17

		113年7月2日00時01分

		傳送訊息：「好吧。她沒那麼早睡 我問她比較快」、「妳手機壞掉不能打字是不是 口憐」



		18

		113年7月2日00時02分

		傳送訊息：「我會讓妳媽媽知道。原來自己的女兒能做出這種事情……」



		19

		113年7月2日00時03分

		傳送訊息：「妳遠不如妳弟弟。遠不如。把別人家講成破銅爛鐵似的」、「妳弟弟再笨 他都有一顆善良的心」



		20

		113年7月2日00時04分

		傳送訊息：「妳媽再怎麼樣讓妳覺得丟臉，她也親手把妳帶大，絕對不是
妳口中的下流老人」



		21

		113年7月2日00時07分

		傳送訊息：「我們大家都是正常社會人，不像妳這種花多年策畫要害慘自己前夫的人，我幫妳鼓鼓掌，但妳的智商極低，猶如井底之蛙」



		22

		113年7月2日00時08分

		傳送訊息：「我並不像妳筆錄上寫有什麼神通廣大認識黑白兩道，我和他們本來就是互助互信才有今天的人脈
我是靠一顆真誠的心」



		23

		113年7月2日00時09分

		傳送訊息：「我等等就打電話，妳要打什麼預防針，趁現在吧」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4年度審易字第1256號

公  訴  人  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莊尚默







選任辯護人  周尚毅律師

上列被告因違反家庭暴力防治法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續字第268號、113年度偵字第23152號），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中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本院裁定改依簡式審判程序審理，並判決如下：

　　主　　　文

Ａ０４犯反違反保護令罪，處拘役肆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緩刑貳年，於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並應遵守下列事項：一、禁止對Ａ０３施家庭暴力；二、禁止對被Ａ０３為騷擾、接觸、跟蹤、通話、通信或其他非必要之聯絡行為。三、參與法治教育肆小時。



被訴非法竊錄他人非公開活動部分，公訴不受理。

　　事實及理由

壹、有罪部分

一、本案被告所犯係死刑、無期徒刑或最輕本刑為3年以上有期徒刑以外之罪，亦非屬臺灣高等法院管轄第一審之案件，其於準備程序中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經本院告知簡式審判程序之旨，並聽取當事人之意見後，本院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規定，裁定進行簡式審判程序，故本件之證據調查，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2規定，不受同法第159條第1項、第161條之2、第161條之3、第163條之1及第164條至第170條規定之限制，合先敘明。

二、本案犯罪事實及證據，除起訴書犯罪事實欄一、㈠第10行所載「騷擾Ａ０３」等詞後，應補充「（Ａ０４所涉非法竊錄他人非公開活動部分，業據Ａ０３撤回告訴，由本院另為公訴不受理由之諭知，詳下述）」等詞外，均引用檢察官起訴書之記載（如附件），並增列被告Ａ０４於本院民國114年11月20日準備程序及審理中之自白為證據（見本院審訴卷第119、126頁），核與起訴書所載之其他證據相符，足見被告之自白與事實一致，本件事證明確，被告犯行洵堪認定，應依法論科。

三、論罪科刑：

　㈠按家庭暴力防治法所稱家庭暴力，係指家庭成員間實施身體、精神或經濟上之騷擾、控制、脅迫或其他不法侵害之行為；所謂家庭暴力罪，係指家庭成員間故意實施家庭暴力行為而成立其他法律所規定之犯罪；又所稱騷擾，係指任何打擾、警告、嘲弄或辱罵他人之言語、動作或製造使人心生畏怖情境之行為，家庭暴力防治法第2條第1款、第2款及第4款分別定有明文。經查，被告如起訴書犯罪事實欄一、㈡所示，於保護令有效期間內嘗試登入告訴人Ａ０３之通訊軟體LINE，及對Ａ０３傳送如起訴附表二所示訊息等行為，已構成對Ａ０３精神上之騷擾行為無訛。

　㈡核被告Ａ０４如起訴書犯罪事實欄一、㈡所為，係犯家庭暴力防治法第61條第2款之違反保護令罪。

　㈢接續犯：

　　被告如起訴書犯罪事實欄一、㈡所示，係基於違反保護令之單一犯意，於密切接近之時間實施，各行為之獨立性極為薄弱，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在時間差距上，難以強行分開，應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施行，合為包括之一行為予以評價，而論以接續犯之一罪。

　㈣爰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明知Ａ０３持有法院核發之民事暫時保護令，而不得對Ａ０３為騷擾之聯絡行為，未能遵守，而以起訴書附表二所示行為騷擾及通訊行為，致違反上開保護令，所為實不該，應予非難，惟念被告終能坦承犯行，並與Ａ０３達成調解，同意賠償新臺幣（下同）20萬元，並已給付完畢，而獲得Ａ０３諒解，此有本院調解筆錄1份附附卷為憑（見本院審易卷第109至110頁），態度尚可，兼衡其本案犯罪動機、手段、情節、所生之危害，暨自陳碩士畢業之智識程度、離婚、育有2名未成年子女、職業為商，月入約10萬元之家庭生活及經濟狀況（本院審易卷第127頁）等一切情狀，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㈤附件緩刑之說明：

　⒈按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受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罰金之宣告，認以暫不執行為適當者，得宣告2年以上5年以下之緩刑，其期間自裁判確定之日起算，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定有明文。查被告並無前科，此有法院前案紀錄表在卷可考，素行尚屬良好，被告因一時失慮，偶罹刑典，於本院準備程序中坦承犯行，堪認有所悔悟，參酌被告業與Ａ０３達成調解，同意賠償20萬元，並已給付完畢，而獲得Ａ０３同意給予被告緩刑之機會，亦有本院調解筆錄、準備程序筆錄及審判筆錄各1份在卷可查（見本院審易卷第109至110、119、128頁），是被告經此偵審程序及科刑判決後，應知警惕，信無再犯之虞，本院衡酌上情，認所宣告之刑以暫不執行為適當，併宣告緩刑2年，以啟自新。

　⒉按「緩刑宣告，得斟酌情形，命犯罪行為人為下列各款事項：七、保護被害人安全之必要命令。八、預妨再犯所為之必要命令。」；「執行第七十四條第二項第五款至第八款所定之事項者，應於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刑法第74條第2項第7款、第8款、第93條第1項第2款分別定有明文。次按「犯家庭暴力罪或違反保護令罪而受緩刑之宣告者，在緩刑期內應付保護管束」、「法院為前項緩刑宣告時，除顯無必要者外，應命被告於付緩刑保護管束期間內，遵守下列一款或數款事項：一、禁止實施家庭暴力。二、禁止對被害人、目睹家庭暴力兒童及少年或其特定家庭成員為騷擾、接觸、跟蹤、通話、通信或其他非必要之聯絡行為。」，家庭暴力防治法第38條第1項、第2項第1款、第2款分別定有明文，且此等規定，係刑法之特別規定，自應優先適用。查本案被告所犯係家庭暴力罪及違反保護令罪，爰依上開規定諭知被告於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另為防止被告再次侵害Ａ０３法益，及導正其行為與法治觀念，併諭知禁止其對Ａ０３施家庭暴力、禁止對Ａ０３為騷擾、接觸、跟蹤、通話、通信或其他非必要之聯絡行為，且應於緩刑期間內接受法治教育4小時，以資警惕。如被告違反上開保護管束事項及緩刑條件情節重大者，應依家庭暴力防治法第38條第5項規定，或依刑法第75條之1第1項第4款規定，撤銷其緩刑之宣告，附此敘明。　

貳、公訴不受理部分：

一、公訴意旨另以：被告Ａ０４明知Ａ０３已於民國111年5月間搬離原住處，Ａ０４為知悉Ａ０３之行蹤，竟基於妨害秘密之犯意，於113年4月22日前某時許，在Ａ０３住處（地址詳卷）之地下停車場內，將APPLE品牌之AIRTAG黏貼於Ａ０３使用之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水箱護罩內底部，並連結手機應用程式APP，綁定自己所使用之手機門號，以便其得以查知前開車輛所在位置之經緯度、地址及停留時間等數據，於探知Ａ０３使用該車輛非公開之動靜行止及狀態等活動後，以傳送Ａ０３之車輛移動及附表一所示訊息予Ａ０３及其友人之方式，騷擾Ａ０３。因認被告另涉犯刑法第315條之1第2款之非法竊錄他人非公開活動罪嫌等語。

二、按告訴乃論之罪，告訴人於第一審辯論終結前，得撤回其告訴，告訴經撤回者，應諭知不受理之判決，且此項判決得不經言詞辯論為之，刑事訴訟法第238條第1項、第303條第3款、第307條分別定有明文。本件公訴意旨認被告係犯刑法第315條之1第2款之竊錄他人非公開活動罪嫌，該罪依同法第319條前段規定須告訴乃論，茲因告訴人已於言詞辯論終結前具狀撤回告訴，有刑事撤回告訴狀1份在卷可稽（見本院審易卷第131頁），依照首開說明，自應為不受理之諭知。

三、按倘係案件應為免訴或不受理諭知判決（含一部事實不另為免訴或不受理諭知之情形）時，因屬訴訟條件欠缺之程序判決，與被告已為之有罪陳述，並無衝突，且與犯罪事實之認定無關，而與簡式審判僅在放寬證據法則並簡化證據調查程序，並非免除法院認事用法職責，亦無扞格，更符合簡式審判程序為求訴訟經濟、減少被告訟累之立法意旨，此時法院既係於尊重當事人之程序參與權後，改行簡式審判程序，如檢察官於訴訟程序之進行中，未曾異議，而無公訴權受侵害之疑慮時，縱使法院並未撤銷原裁定，改行通常審判程序，以避免訴訟勞費，仍屬事實審法院程序轉換職權之適法行使，不能指為違法（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1289號判決意旨參照）。查本案因被告於準備程序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經告知被告簡式審判程序之旨，並聽取當事人意見以後，合議庭裁定由受命法官獨任進行簡式審判程序，訴訟程序進行中，檢察官、被告都不曾異議，因此法院就檢察官起訴被告涉犯非法竊錄他人非公開活動罪嫌部分，直接於主文諭知公訴不受理，並不違法。

據上論斷，應適用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第299條第1項前段、第310條之2、第454條第2項、第303條第3款，家庭暴力防治法第61條第2款、第38條第1項、第2項第1款、第2款，刑法第11條、第41條第1項前段、第74條第1項第1款、第2項第3款、第7款、第8款、第93條第1項第2款，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Ａ０２提起公訴，檢察官余秉甄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11　　日

　　　　　　　　　刑事第十庭　法　官　吳天明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應附

繕本）。

　　　　　　　　　　　　　　　書記官　陳憶姵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11　　日

附論罪科刑依據之法條：

家庭暴力防治法第61條

違反法院依第14條第1項、第16條第3項或依第63條之1第1項準用第14條第1項第1款、第2款、第4款、第10款、第13款至第15款及第16條第3項所為之下列裁定者，為違反保護令罪，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10萬元以下罰金：

一、禁止實施家庭暴力。

二、禁止騷擾、接觸、跟蹤、通話、通信或其他非必要之聯絡行為。

三、遷出住居所。

四、遠離住居所、工作場所、學校或其他特定場所。

五、完成加害人處遇計畫。

六、禁止未經被害人同意，重製、散布、播送、交付、公然陳列，或以他法供人觀覽被害人之性影像。

七、交付或刪除所持有之被害人性影像。

八、刪除或向網際網路平臺提供者、網際網路應用服務提供者或網際網路接取服務提供者申請移除已上傳之被害人性影像。

附件：

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

　　　　　　　　　　　　　　　　　　113年度偵字第23152號

　　　　　　　　　　　　　　　　　　113年度偵續字第268號

　　被　　　告　Ａ０４上列被告因違反家庭暴力防治法等案件，已經偵查終結，認應提起公訴，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Ａ０４、Ａ０３原係夫妻，2人為家庭暴力防治法所定之家庭成員關係，竟分別為下列犯行：

(一)Ａ０４明知Ａ０３已於民國111年5月間搬離原住處，Ａ０４為知悉Ａ０３之行蹤，竟基於妨害秘密之犯意，於113年4月22日前某時許，在Ａ０３住處（地址詳卷）之地下停車場內，將APPLE品牌之AIRTAG黏貼於Ａ０３使用之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水箱護罩內底部，並連結手機應用程式APP，綁定自己所使用之手機門號，以便其得以查知前開車輛所在位置之經緯度、地址及停留時間等數據，於探知Ａ０３使用該車輛非公開之動靜行止及狀態等活動後，以傳送Ａ０３之車輛移動及附表一所示訊息予Ａ０３及其友人之方式，騷擾Ａ０３。

(二)Ａ０４明知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於113年5月10日，以113年度司暫家護字第99號核發民事緊急保護令，裁定Ａ０４不得對Ａ０３實施身體、精神或經濟上不法侵害行為；亦不得為騷擾、跟蹤之聯絡行為，竟基於違反保護令之犯意，於附表二所示之時間，為附表二所示之行為，對Ａ０３為騷擾及通訊等聯絡行為，而違反上開民事緊急保護令。

二、案經Ａ０３訴由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內湖分局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證據清單及待證事實：

編號 證據名稱 待證事實 1 被告Ａ０４於警詢及偵查中之供述 被告坦承傳送附表編號2至23之訊息予告訴人Ａ０３之行為 ，惟矢口否認有何上開犯行， 辯稱：伊當時沒有注意好，因為伊當時覺得被告訴人以司法打壓，伊沒有裝AIRTAG在告訴人車上等語。 2 告訴人Ａ０３於警詢及偵查中之指訴 證明全部犯罪事實。  3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113年度司暫家護字第99號暫時保護令裁定、送達證書各1份 證明被告附表二之行為均違反保護令之事實。 4 被告通訊軟體LINE對話紀錄截圖1份 證明被告於附表二所示時間違反保護令之事實。 5 中嘉數位股份有限公司114年3月7日中（法）字第11303070007號函、113年6月11日告訴人通訊軟體LINE系統通知截圖1張 證明被告於附表二編號1時間嘗試登入告訴人之通訊軟體LINE，違反保護令之事實。 6 美商蘋果亞洲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113年12月6日電子郵件函覆資料、網路家庭國際資訊股份有限公司114年2月12日網家114法字第46號函、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扣押筆錄 、扣押物品目錄表、扣押物品收據、扣押物系統照片各1份 證明告訴人使用之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經黏貼之AIRTAG係被告購買之事實。 7 被告之通訊軟體對話紀錄2份、Google地圖截圖、告訴人113年4月12日手機上網歷程紀錄、告訴人提供113年4月12日愛碼美甲眉睫對話紀錄各1份 證明被告使用前揭AIRTAG知悉告訴人非公開之活動之事實。 8 告訴人提供地下停車場監視錄影光碟1片、本署檢察官113年7月2日勘驗筆錄1份 證明113年4月21日被告曾接近告訴人使用之前揭車輛之事實 。 

二、我國憲法雖未明文保障隱私權，但隱私權屬憲法保障之基本人權，業經多次司法院大法官會議解釋在案（參照司法院釋字第585號、釋字第603號及釋字689號）。查刑法第315條之1妨害秘密罪所保障之「非公開之活動」即係源自憲法對於隱私權之保護，並未排除處罰公共場所之隱私侵擾行為，單以車輛於公共道路上行駛而認必不該當於「非公開之活動」，當非立法本意。而衛星追蹤器雖僅能紀錄車輛本身之行跡，未能即時見聞駕駛或乘客於車輛行駛過程中之對話內容及其他行止。但GPS衛星追蹤器之追蹤方法，係透過通訊系統傳至接收端電腦，顯示被追蹤對象目前位置、移動方向與之前行蹤等定位資訊。亦即車輛各次行跡本身縱為公開性質、甚至對於訊息擁有者一開始並無價值，但利用衛星追蹤器連續多日、全天候不間斷追蹤他人車輛行駛路徑及停止地點，將可鉅細靡遺長期掌握他人行蹤。而經由此種「拖網式監控」大量蒐集、比對定位資料，個別活動之積累集合將產生內在關連，而使私人行蹤以「點→線→面」之近乎天羅地網方式被迫揭露其不為人知之私人生活圖像。亦即，經由長期大量比對、整合車輛行跡，該車輛駕駛之慣用路線、行車速度、停車地點、滯留時間等活動將可一覽無遺，並可藉此探知車輛使用人之日常作息、生活細節及行為模式。此一經由科技設備對他人進行長期且密集之資訊監視與紀錄，他人身體在形式上雖為獨處狀態，但心理上保有隱私之獨處狀態已遭破壞殆盡，自屬侵害他人欲保有隱私權之非公開活動。是以車輛使用人對於車輛行跡不被長時間且密集延續的蒐集、紀錄，應認仍具有合理之隱私期待。是被告在告訴人所共同駕駛之自用小客車騎乘機車車輪內裝設AIRTAG（即GPS追蹤器），追蹤告訴人所在位置、往來方向、行蹤之行為，已侵犯告訴人對其行為舉止保有隱私之合理期待，對告訴人構成隱私權侵擾。

三、核被告所為，就犯罪事實欄一（一）部分，係犯刑法第315條之1第2款之竊錄他人非公開活動罪嫌。被告持續以AIRTAG竊錄告訴人之非公開活動之行為，係於密切接近之時間、地點先後實施，其犯罪目的同一，各該行為之獨立性極為薄弱，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在時間差距上，難以強行分開，在刑法評價上，應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施行，合為包括之一行為予以評價，較為合理，應論以接續犯之一罪。就犯罪事實欄一（二）部分，係違反家庭暴力防治法第61條第2款之違反保護令罪嫌。被告於附表二所為數次行為，時間密接，侵害法益相同，各行為獨立性極為薄弱，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難以強行分開，割裂評價，應分別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施行，僅論以接續犯一罪。就犯罪事實欄一（一）、（二）之行為，犯意各別，請予分論併罰。

四、至告訴及報告意旨另認被告於113年4月12日13時14分至同日23時23分許，基於恐嚇危害安全之犯意，接續以通訊軟體LINE傳送附表一編號3之訊息及「這是調查局監控系統，妳要脫離我的監視，只有一個方法」、「任何東西只要連上網路我都進得去」等加害告訴人自由之事，恐嚇告訴人，使告訴人心生畏懼，認被告另涉有刑法第305條之恐嚇罪嫌。然此業據被告否認，告訴人雖有提出通訊軟體LINE對話紀錄截圖1份，然上開言論亦未具體指明要如何加害告訴人之生命、身體、自由、名譽、財產，已難認係惡害通知，縱然可能令告訴人聽聞後不悅，然以社會通念，實難認已達加害告訴人生命、身體、財產之程度，更遑論使告訴人心生畏懼，自難單憑告訴人片面指訴及主觀臆測，遽認被告涉犯恐嚇危害安全罪責。然此與上揭犯罪事實欄一（一）為同一事實，爰不另為不起訴處分。

五、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

　　此　致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9 　 日

　　　　　　　　　　　　　　　檢　察　官　　許　梨　雯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31　　日

　　　　　　　　　　　　　　　書　記　官　　羅　友　園 

所犯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315條之1

有下列行為之一者，處 3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30 萬元以

下罰金：

一、無故利用工具或設備窺視、竊聽他人非公開之活動、言論、

　　談話或身體隱私部位者。

二、無故以錄音、照相、錄影或電磁紀錄竊錄他人非公開之活動

　　、言論、談話或身體隱私部位者。

家庭暴力防治法第61條

違反法院依第 14 條第 1 項、第 16 條第 3 項或依第 63 條之

1 第 1 項準用第 14 條第 1 項第 1 款、第 2 款、第 4 款、

第 10 款、第 13 款至第 15 款及第 16 條第 3 項所為之下列

裁定者，為違反保護令罪，處 3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

併科新臺幣 10 萬元以下罰金：

一、禁止實施家庭暴力。

二、禁止騷擾、接觸、跟蹤、通話、通信或其他非必要之聯絡行

　　為。

三、遷出住居所。

四、遠離住居所、工作場所、學校或其他特定場所。

五、完成加害人處遇計畫。

六、禁止未經被害人同意，重製、散布、播送、交付、公然陳列

　　，或以他法供人觀覽被害人之性影像。

七、交付或刪除所持有之被害人性影像。

八、刪除或向網際網路平臺提供者、網際網路應用服務提供者或

　　網際網路接取服務提供者申請移除已上傳之被害人性影像。

附表一

編號 時間 傳送對象 內容 1 113年4月12日16時27分 告訴人之 友人 「Hi 阿蕭」、「銘容這個星期一。有去妳家待一整天嗎」、「奇怪」、「（告訴人車輛照片）」、「她在這裡停一整天」 2 113年4月12日某時許 告訴人之友人 「（告訴人車輛移動軌跡照片）」、「可能像你說的 去公司。我在看看」、「（AIRTAG移動軌跡照片）」、「他今天中午突然去這一個小時」、「因為她最近就怪怪的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感覺 就偷偷摸摸的 行為舉止有點怪 我去接小孩過來我家的時候」 3 113年4月12日13時46分 告訴人 「剛回家嗎」、「西湖國中附近」、「（街景圖照片）」、「看妳停了一陣子。好奇問一下而已沒事」、「（AIRTAG移動軌跡照片）」、「妳在這 找誰嗎」 

附表二

編號 時間 違反保護令方式 1 113年6月11日5時9分 嘗試登入告訴人之通訊軟體LINE。 2 113年7月1日23時31分 傳送訊息：「警察和檢察官事聽你指令辦案嗎？斧頭是我的膩？那是廣原 留在我車上的，你未經求證就說我用 這把斧頭構成家暴」 3 113年7月1日23時32分 傳送訊息：「口憐」、「口憐」、「有截圖嗎」、「口憐」、「愛截圖的人叫不醒」 4 113年7月1日23時33分 傳送訊息：「實在素口憐」、「口憐」、「照片」、「來啦。這個你看」 5 113年7月1日23時34分 傳送訊息：「十天內抗告」、「妳截圖吧 口憐」 6 113年7月1日23時35分 傳送訊息：「妳口憐」 7 113年7月1日23時36分 傳送訊息：「妳口憐」、「妳們都好口憐」 8 113年7月1日23時37分 傳送訊息：「處心積慮要把我跟除 嘿嘿嘿」、「也不想想這些地方 是誰的主場」 9 113年7月1日23時38分 傳送訊息：「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10 113年7月1日23時39分 傳送訊息：「阿。這麼多哈哈哈哈。 又家暴了。哎唷。好嫩耶」 11 113年7月1日23時40分 傳送訊息：「快唷。又多了幾張圖當證據 阿 家暴」、「口憐」 12 113年7月1日23時41分 傳送訊息：「阿家暴 阿家暴 快看」、「實為口憐」 13 113年7月1日23時42分 傳送訊息：「照片」、「這張送你 大放送」 14 113年7月1日23時43分 傳送訊息：「我要去噴藥了。你自己慢慢破解加油喔」 15 113年7月1日23時59分 傳送訊息：「對了。你親生母親不知道妳所做的這一切」 16 113年7月2日00時00分 傳送訊息：「如果知道我不多嘴，但是如果妳連她都知會一聲就做這件事 ，我會親自打給她」 17 113年7月2日00時01分 傳送訊息：「好吧。她沒那麼早睡 我問她比較快」、「妳手機壞掉不能打字是不是 口憐」 18 113年7月2日00時02分 傳送訊息：「我會讓妳媽媽知道。原來自己的女兒能做出這種事情……」 19 113年7月2日00時03分 傳送訊息：「妳遠不如妳弟弟。遠不如。把別人家講成破銅爛鐵似的」、「妳弟弟再笨 他都有一顆善良的心」 20 113年7月2日00時04分 傳送訊息：「妳媽再怎麼樣讓妳覺得丟臉，她也親手把妳帶大，絕對不是 妳口中的下流老人」 21 113年7月2日00時07分 傳送訊息：「我們大家都是正常社會人，不像妳這種花多年策畫要害慘自己前夫的人，我幫妳鼓鼓掌，但妳的智商極低，猶如井底之蛙」 22 113年7月2日00時08分 傳送訊息：「我並不像妳筆錄上寫有什麼神通廣大認識黑白兩道，我和他們本來就是互助互信才有今天的人脈 我是靠一顆真誠的心」 23 113年7月2日00時09分 傳送訊息：「我等等就打電話，妳要打什麼預防針，趁現在吧」 



 



